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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毕业生就业有关政策

一、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
业的政策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国发[2011]16 号）第一条：自 2012 年起，省级以上机关录

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均应从具有 2 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的人员中录用。市（地）级以下机关特别是县乡机关招录公务员，

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吸引优秀应届高校毕业生报考，录用计划应主

要用于招收应届高校毕业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09]3 号）第一条：对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

在研究生招录和事业单位选聘时实行优先，在地市级以上党政机关考

录公务员时也要进一步扩大招考录用比例。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的通知》（鄂政办发[2009]10 号）第一条：在公务员招考中，除特

殊职位外，省、市两级机关招考录用公务员一般应具有两年以上基层

工作经历，对参加有关基层服务项目并服务期满的高校毕业生报考公

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按规定享受政策优惠。县、乡两级机关

公务员招考主要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 2007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7]26 号）第三条：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国

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面向高校毕业生，补充其新增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员。政府组织的各类重点建设工程和项目，所需人员要优先从高校

毕业生中录用。各级政府在城市社区建设中，要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

在社区管理、高技术服务等新兴社会工作岗位就业；要进一步加强监

督检查，凡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从业者和初次就业者必须

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方可上岗。各级机关特别是县、乡级机关要按

照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加大从高校毕业生中考录公务员的力

度，基层公安、司法、工商、税务、质检等执法部门新增人员，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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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高校毕业生中考试录用，以改善基层机关干部队伍结构，提高基

层干部队伍素质。还可采取政府购买就业岗位的方式，加强社会服务

工作并促进大学生就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

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中办发[2005]18 号）文件第七条：从 2006 年

开始，省级以上党政机关考录公务员，考录具有 2 年以上基层工作经

历的高校毕业生（包括报考特种专业岗位）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

一，以后逐年提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2004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4]35 号）第六条：各级党政机关特别是

地（市）、县、乡级机关录用公务员，要严格坚持“凡进必考”制

度。国有企事业单位新增管理和技术人员，应主要面向高校毕业生公

开招聘、择优录用。

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中央编办 4 部委《关于按照党管人才

要求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03]25 号）

第二条：各级党政机关录用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要坚持“凡进必

考”。国有企事业单位新增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应主要面向高

校毕业生，公开招聘，择优录用。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

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鄂办发[2006]32 号）第 15 条：

考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补充工作人员，要优先录用具有基层工作经历

的高校毕业生。有关部门在制定考录计划时，应安排部分职位专门用

于招录在乡镇以下基层单位工作 2 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从 2006 年

开始，省级和武汉市市级党政机关考录公务员，录用具有 2 年以上基

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的比例将不低于三分之一，其他市（州）和

县（市、区）党政机关不低于二分之一，以后逐年提高。县级以上党

政机关补充公务员，应优先从选调生中选用。今后选拔县处级以上党

政领导干部时，要重视从有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中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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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就
业的政策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国发[2011]16 号）第二条：鼓励中小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对

招收高校毕业生达到一定数量的中小企业，地方财政应优先考虑安排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并优先提供技术改造贷款贴息。对劳动密集

型小企业当年新招收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达到一定比例的，可按规定

申请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并享受财政贴息。对企业

招收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规

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就业的，在专业技术职

称评定、科研项目经费申请、科研成果或荣誉称号申报等方面，享受

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同等待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09]3 号）第二条：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

制企业就业。各类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

渠道。要进一步清理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制度性障碍和限制，为他

们提供档案管理、人事代理、社会保险办理和接续、职称评定以及权

益保障等方面的服务，形成有利于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就业的社会环

境。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的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各地城市应

取消落户限制（直辖市按有关规定执行）。企业招用符合条件的高校

毕业生，可按规定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招用登

记失业高校毕业生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达到规定比例的，可按规定享

受最高为 200 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扶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 2007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7]26 号）第三条：凡录用高校毕业生的中

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必须与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兑现劳动报

酬、缴纳社会保险，劳动保障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督检查。有关部门对

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

和人事档案管理方面，要与国有企业员工一视同仁；对从事科技工作

的，在按规定程序申请国家和地方科研项目和经费、申报有关科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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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或荣誉称号时，要根据情况给予重视和支持。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

并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的高校毕业生，今后考录或招聘到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其缴费年限可合并计算为工龄。地方财政安排的扶持

中小企业发展资金，要向聘用高校毕业生达到一定数额的中小企业倾

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

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中办发[2005]18 号）第五条：各类中小企业和

非公有制单位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渠道。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高

校毕业生到这些企业和单位就业营造氛围、疏通渠道、创造条件。对

非公有制单位聘用非本地生源的高校毕业生，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要

取消落户限制。对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

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方面，要与国有企业员工一视同仁；对他们当中从

事科技工作的，在按规定程序申请国家和地方科研项目和经费、申报

有关科研成果或荣誉称号时，要根据情况给予重视和支持。要规范人

才、劳动力市场秩序，加大人事、劳动保障执法监察力度，通过法

律、经济、行政等手段，规范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

行为。要依法加强对各类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兑现劳动报酬和缴纳社

会保险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

毕业生的合法权益。到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参加了基本

养老保险的，今后考录或招聘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其缴费年

限可合并计算为工龄。

中组部、教育部等 14 部委《关于切实做好 2006 年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学字[2006]8 号）第五条：要落实企业

用人自主权的规定，鼓励各类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多招聘高校毕业生。

对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专业技术职称评

定方面，要与国有企业员工一视同仁；公安机关要放宽建立集体户口

的审批条件。要加大力度监督落实企业用工和劳动保障制度，加强对

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兑现劳动报酬，特别是缴

纳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切实维护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

制单位就业的合法权益。要加快建立并完善技术技能岗位准入制度，

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空间，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劳动分工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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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的通知》（鄂政办发[2009]10 号）第二条：要落实企业用人自主权

的规定，鼓励各类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多招聘高校毕

业生。充分发挥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沌口开发区等科技企业集中吸

纳高校毕业生的作用。企业招用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按规定享

受相应就业扶持政策。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招用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等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达到规定比例的，可按规定享受最高为 200 万元的

小额担保贷款扶持。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可按规定在 2009 年内给

予 6 个月以内的社会保险补贴或岗位补贴，由失业保险基金支持；困

难企业开展在岗培训的，按规定给予资金补助。对到中小企业和非公

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方面，要与国有企

业职工一视同仁。要加大力度监督落实企业用工和劳动保障制度，加

强对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和缴纳

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切实保护高校毕业生的合法权益。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

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鄂办发[2006]32 号）第十条：

要为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就业营造氛围，疏通

渠道、创造条件。有关部门要为到以上单位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做好户

档管理、工龄计算、职称考评、保险续接等服务工作。支持和鼓励各

类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聘用高校毕业生，定期对聘用高校毕业生

较多的基层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给予通报表彰。

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等 14 部门《关于切实做好当前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鄂教学[2006]17 号）第四条：对到中

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方

面，要与国有企业职工一视同仁；对接收高校毕业生，要取消人口计

划指标控制。公安机关要因地制宜设立集体户口的条件，改进中小企

业和非公有制企业聘用高校毕业生落户的管理方式。要完善地级以上

城市跨地区聘用高校毕业生罗湖制度，进一步简化毕业生户口迁移手

续。要加大力度监督落实企业用工和劳动保障制度，加强对中小企业

和非公有制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兑现劳动报酬，特别是缴纳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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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其一是维护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

就业的合法权益。

三、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

生就业的政策

《科技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中科院 自然

科学基金委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

业的通知国科发资》（国科发资[2020]13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教育

厅（教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财政厅（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科技局、教育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国务

院各有关部门、直属机构，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承

担单位：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 4 月 14 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关于采取有力有效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工作部署，现就承

担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科研项目的高校、科研院所、企

业等单位（以下简称项目承担单位）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

毕业生就业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

意义。

高校毕业生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生力军，科研助理是科

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科研治理体系建设、提升治理能力

的重要手段。鼓励项目承担单位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

生，既是促进就业稳定的有效手段，也是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构建与国家科技计划实施相匹配的专业科技支撑队伍的重要举措，

对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二）依托各类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拓宽大学

生就业渠道。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主体，按照公开、自愿、双向选择的



7

原则，在所承担的各类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中，积

极吸纳高校毕业生参与科研相关工作。上述科技计划主要包括：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

（含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

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

（三）主动作为积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

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

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工

作的人员。项目承担单位应创新工作机制，采取包括签订服务协议

等多种方式选聘科研助理，明确设置科研助理岗位的相关标准。项

目承担单位应加强统筹，支持各级各类科研创新平台和团队（课题

组）结合承担项目和经费等情况设置科研助理岗位；鼓励经费较少

的课题组联合设置科研助理岗位；鼓励国家人才计划入选科技人

才、创新团队和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按需设置科研助理岗位。各

单位要增强选聘科研助理工作的开放性，积极吸纳外部毕业生，不

得设置仅招录本校（所）毕业生等限制条件。

（四）进一步明确科研助理经费开支的相关管理要求。

项目承担单位可结合自身情况，按规定从科研项目经费等渠道

开支科研助理的相关经费支出。科研项目经费中，“劳务费”科目

及结余资金均可按照有关规定用于科研助理的劳务性报酬和社会保

险补助等支出。对于新立项项目，应结合科研助理的聘用情况认真

测算经费需求，据实列支；在研项目如需调整预算，可由项目承担

单位按规定调整。鼓励项目承担单位统筹现有经费渠道，配套专门

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五）加强对科研助理岗位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项目承担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本单位的实际签订服务协

议等，明确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服务期限等内容，并按照

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的具体要求，参照本单位同级同类岗位确定科

研助理薪酬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项目承担单位应按

规定，为科研助理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高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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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科研助理期间，其户口可存放在项目单位所在地或入学前户

籍所在地；其档案可存放在项目单位，项目单位不具备人事档案管

理条件的，档案可参照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有关规定转递至项目

单位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服务协议期

满，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续签协议，其户口和档案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手续。就业后工龄与科研助理期间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社会保险

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六）建立完善项目承担单位科研助理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

项目承担单位应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深化单位内部科研管理改

革，逐步建立起一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能进能出、流动顺畅的

科研助理队伍。加强科研助理岗位培训和职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

考核评价机制，提升科研助理能力水平、服务质量，拓宽成长空

间，完善科研助理队伍建设长效机制。对参与涉密科研项目的科研

助理，严格落实各项保密工作要求，确保安全。

（七）做好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组织、协

调和推动工作。

各部门、各地区要切实履行职责，组织本部门、本地区所属项

目承担单位认真做好落实工作。中央级科研院所、“双一流”建设

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头骨干企业等要发挥带头作用，加

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主动作为，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双一流”建设高校设置科研助理岗位及实聘人数将作为“双一

流”建设监测指标。各地区可结合本地实际，按照本通知精神，提

出地方科技计划（项目、基金等）项目承担单位吸纳大学生就业的

具体落实意见，上下联动，形成合力，落实好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

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相关工作。各单位自行组织的科研项目可参照

本通知要求开展落实吸纳大学生就业的相关工作。

各部门、各地区要加强跟踪指导，定期掌握本部门、本地区项

目承担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有关情况，研究解决执行中出现

的问题，有力推进政策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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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

政策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第三条：

（五）落实和完善创业扶持政策。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各项创业扶持政策，

改善创业环境，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创业。持《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附着《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

的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内（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从事个体经营的，3 年内按每户每年 8000 元为限额依次

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

个人所得税。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对高校毕业

生创办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3 万元（含 3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

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发挥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促进就业的积极作用，对符合条件的高

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可在创业地按规定申请小额担保贷款；从事

微利项目的，可享受不超过 10 万元贷款额度的财政贴息扶持。对合

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提高贷款额度。要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小额担保贷款+信用社区建设+创业培训”联动

工作机制。有条件的地区要加大财政投入，并积极引入风险投资资

金，探索财政资金、风险投资等与大学生创业赛事的对接模式，规

范发展民间融资，多渠道加大创业资金投入。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

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等优惠政策，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适当放宽

市场准入条件，鼓励高校毕业生创业。

（六）加强创业教育、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

各高校要广泛开展创业教育，积极开发创新创业类课程，完善

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将创业教育课程纳入学分管理。积极推广成熟

的创业培训模式，鼓励高校毕业生参加创业培训和实训，提高创业

能力。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内参加创业培训的，根据其获得创

业培训合格证书或就业、创业情况，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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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特点和需求，组织开展政策咨询、信息服务、项目开

发、风险评估、开业指导、融资服务、跟踪扶持等“一条龙”创业

服务。在充分发挥各类创业孵化基地作用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建设

一批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并给予相关政策扶持。对基地内大学生

创业企业要提供培训和指导服务，落实扶持政策，努力提高创业成

功率，延长企业存活期。

（七）稳定灵活就业。

各地要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并给予相

关政策扶持。对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要

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对申报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各

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按规定提供人事、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做

好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2009]3 号）第四条：鼓励高校积极开展创业教育和

实践活动。对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符合条件的，免收行政事业

性收费，落实鼓励残疾人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以及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等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和创业经营场所安排等

扶持政策。在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的自主创业高校毕业

生，自筹资金不足的，可申请不超过 5 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对合

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可按规定适当扩大贷款规模；从事当地

政府规定微利项目的，可按规定享受贴息扶持。有创业意愿的高校

毕业生参加创业培训的，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强化高校毕业

生创业指导服务，提供政策咨询、项目开发、创业培训、创业孵

化、小额贷款、开业指导、跟踪辅导的“一条龙”服务。各地要建

设完善一批投资小、见效快的大学生创业园和创业孵化基地，并给

予相关政策扶持。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并

保障其合法权益，符合规定的，可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

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中办发[2005]18 号）第四条：对高校毕业

生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

记注册之日起 3 年内免交登记类、管理类和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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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费。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创业意识教育和创业能力培训，为到基

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工程、咨询等信息服务，对其

中有贷款需求的提供小额贷款担保或贴息补贴。有条件的地区，可

通过财政和社会两条渠道筹集“高校毕业生创业资金”。对于高校

毕业生以从事自由职业、短期职业、个体经营等方式灵活就业的，

各级政府要提供必要的人事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在户籍管理、劳动

关系形式、社会保险缴纳和保险关系接续等方面提供保障。

中组部、教育部等 14 部委《关于切实做好 2006 年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案字[2006]8 号）第四条：要进一

步落实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三年内免交登记类、管理类和

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优惠政策。对自愿到西部地区及县

级以下基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其自筹资金不足时，也可向当地经

办银行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对从事微利工程的，贷款利息由财政承

担 50%（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承担 25%），展期不贴息。各地要积

极组织开展创业培训、开业指导、政策咨询、工程论证和跟踪辅导

等“一条龙”服务，搭建毕业生自主创业“绿色通道”。有条件的

地区，可通过财政和社会渠道筹集“高校毕业生创业资金”，为毕

业生自主创业提供相应支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提供必要的人事

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在劳动关系形式、社会保险缴纳和保险关系接

续等方面提供保障。高等学校要加强对毕业生的创业指导、创业培

训和创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业观念和创业能力。7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通知》（鄂政办发[2009]10 号）第三条：鼓励和支持高校毕

业生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符合条件的，免交有关登

记类、证照类和管理类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将高校毕业生申请工

商登记纳入“绿色通道”重点帮扶指导，提供及时详尽的信息咨询

和登记办理指导服务。认真落实促进就业及鼓励中小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发展等扶持政策。在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的高校

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自筹资金不足的，给予不超过 5 万元的小额担

保贷款。对自愿到我省享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地区及县级以下基

层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并从事微利工程的，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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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利息由财政补贴 50%，其中，中央财政承担 25%；小额贷款担保机

构所在地财政承担 25%。对已进行失业登记的高校毕业生到定点培

训机构参加创业培训的，按每人 1200 元的标准给予创业培训补贴。

对属于就业援助对象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并领取工商营业执照

后，按每人 20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以上两项所需资金

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高校毕业生申请个体工商户、创办合伙企

业或独资企业登记，一律不受出资数额的限制；对共同出资开办注

册资本在 10 万元以下的科技型、环保节能性有限责任公司，首期出

资额达到 1 万元即可登记；第一年内出资不低于 3 万元，其余出资

可在 2 年内缴足。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创业工程，实行

创业培训、开业指导、政策咨询、工程论证、跟踪服务和后续扶持

等“一条龙”服务。各地要完善一批投资小、见效快的大学生创业

园和创业孵化基地，并给予相关政策扶持。设立“大学生创业基

金”，给予大学生创业提供资金扶持，资金来源可采取财政支持

（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企业赞助等方式解决。教育、劳动保

障等部门组织实施高校毕业生千人创业工程，为千名有创业意向高

校毕业生提供系统的创业服务。lzq7I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

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鄂办发[2006]32 号）第十

七条：对到基层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自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之日起 3 年内免交登记、管理、证照类

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初创非公有制企业，属公司制法人的，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允许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3 万元，公司注

册资本超过 3 万元，一次到资有困难的可在二年内分期到位。通过

财政支持和社会资助等渠道筹集“高校毕业生创业资金”。研究制

定为到基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和贴息的相关政

策。对到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考

试、职称评定、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要与国有企业员工一

视同仁；对他们当中从事科技工作的，在按规定程序申报国家和地

方科研工程和经费、申报有关科研成果或荣誉称号时，与国有单位

人员享有同等待遇。到基层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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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为他们办理社会保险提供方便，及时为其建

立个人账户，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到以上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

生，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的，今后考录或招聘到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其缴费年限可合并计算为工龄。

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等 14 部门《关于切实做好当前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鄂教案[2006]17 号）第三条：对

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且工商部门注

册登记日期在其毕业后两年以内的，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之日起 3 年内免交有关登记类、证照类和管理类等各项行政事业性

收费。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自筹资金不足的，可申请 2 万元左

右的小额担保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 年，可展期 1 次，展期

期限不超过 1 年。对自愿到我省享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地区及县

级以下基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并从事微利工程

的，贷款利息由财政贴息 50%，其中中央财政承担 25%；小额贷款担

保机构所在地财政承担 25%，展期不贴息。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

毕业生的创业工程，实行创业培训、开业指导、政策咨询、工程论

证、跟踪服务和后续扶持等“一条龙”服务，支持高校毕业生创

业。对从事自由职业、短期职业、个体经营等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

生，各有关部门免费提供人事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服务，并在劳动合

同签订、社会保险缴费和关系接续等方面提供相应支持。高校毕业

生到基层就业和自主创业的，如属于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

的，应按当地有关社会保险政策参保，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在

申报登记、缴费等方面提供方便。要努力营造创业氛围，把培养大

学生创业精神，增强创业意识，作为转变就业观念的重点。NrpoJ

五、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政策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第二条：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以及

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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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城乡基层就业。

各地要根据统筹城乡经济和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大

力开发社会管理和公共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服务岗位，增

加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重点解决好他们

在工资待遇、社会保障、人员编制、户口档案、职称评定、教育培

训、人员流动、资金支持等方面面临的实际问题，鼓励和引导高校

毕业生到城乡基层特别是城市社区和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

科技等基层岗位工作。对在公益性岗位就业并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

生，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自 2018 年起，省

级以上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均应从具有 2 年以上

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录用。市（地）级以下机关特别是县乡机关

招录公务员，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吸引优秀应届高校毕业生报考，

录用计划应主要用于招收应届高校毕业生。要按照统一征集岗位、

统一发布公告、统一组织考试、统一服务管理的原则，统筹实施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

和扶贫）、“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基层服务工程，做好各类工程之间的政策

衔接，进一步落实对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人员的就业政策措施。

（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和

艰苦边远地区就业。

各地要尽快出台并完善相关政策，对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

地区县以下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期达到 3 年以上（含 3 年）的高校

毕业生，按规定实施相应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对到艰苦边远地

区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机关工作的，

试用期工资可直接按试用期满后工资确定，试用期满后级别工资高

定 1 至 2 档；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可提前转正定级，转正定级时薪

级工资高定 1 至 2 级。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2009]3 号）第一条：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

基层就业。鼓励高校毕业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社

区建设和应征入伍。围绕基层面向群众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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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服务、生活服务、救助服务等领域，大力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就

业的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对到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的高校毕业

生，符合公益性岗位就业条件并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按照国家现

行促进就业政策的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所

需资金从就业专项资金列支；对到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其他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就业的，给予薪酬或生活补贴，所需资金按现行

渠道解决，同时按规定参加有关社会保险。对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

边远地区县以下农村基层单位就业、并履行一定服务期限的高校毕

业生，以及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实施相应的

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对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在研究

生招录和事业单位选聘时实行优先，在地市级以上党政机关考录公

务员时也要进一步扩大招考录用的比例。继续实施和完善面向基层

就业的专门工程，扩大工程范围。相关工程由各有关部门继续加强

组织领导，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做好各类基层就业工程之间的政策衔

接。2009 年，中央有关部门继续组织实施“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

职”、“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

工程，各地也要因地制宜开展地方工程，鼓励和引导更多的高校毕

业生报名参加。鼓励高校毕业生在工程结束后留在当地就业，今后

相对应的自然减员空岗全部聘用服务期满的高校毕业生。对参加工

程的高校毕业生给予生活补贴，所需资金按现行资金渠道解决，同

时按规定参加有关社会保险。各专门工程相关待遇政策的衔接办

法，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教育部、中央组织部、共青

团中央等有关部门另行研究制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 2007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7]26 号）第四条：要高度重视并关心

已经在基层工作的毕业生，切实帮助他们在基层学以致用、建功立

业。要加强督促检查，重点落实好代偿助学贷款、考研考公务员、

生活补贴、户档迁转、权益保障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努力做好管理

和后续服务工作，促进基层就业工程健康可持续发展。高等学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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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完善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具体办法，探索与毕业生的

服务地建立长期、稳定的对口支援关系。Tf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

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中办发[2005]18 号）第九条：从 2005 年

起连续 5 年，每年招募 2 万名左右高校毕业生，主要安排到乡镇开

展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时间一般为 2 到 3 年，工作期间

给予一定生活补贴。

第十二条：为缓解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急需人才

与编制紧缺的矛盾，在严格控制总体编制的前提下，从 2006 年起连

续 3 年，采取先进后出的办法，由组织人事部门会同编制部门西部

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的乡镇下达一部分周转编制，用于接收应届和

往届高校毕业生。

中组部、教育部、人社部等 5 部委《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

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工程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42 号）第

三条：各专门工程高校毕业生的工作、生活补贴按照现在各专门工

程毕业生所从事的岗位，可参照本地乡镇机关从高校毕业生中新录

用公务员、事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新聘用工作人员试用期满后工

资收入水平确定标准，按月发放。在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按规定

发放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现有工程中高于此标准的，按现行标准执

行。

第四条：各专门工程高校毕业生在服务期间，未参加社会保险

的，从 2009 年起，按照当地规定，参加相应社会保险。其中在建立

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的地方，应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为其

办理补充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的单位缴纳部分，由负责发放高校毕

业生工作、生活补贴的部门缴纳，个人缴纳部分由负责发放高校毕

业生工作、生活补贴的部门在个人补贴中代扣代缴，具体手续由县

（市、区）负责发放高校毕业生工作、生活补贴的部门到当地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其中，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由用人

单位支付的工伤待遇，由负责发放高校毕业生工作、生活补贴的部

门发放。相关费用，纳入财政给予的工作、生活补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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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以上党政机关录用

公务员，要坚持“凡进必考”，并明确录用具有 2 年以上基层工作

经历的人员比例，县及乡镇机关要拿出一定职位，专门招考到村任

职等专门工程的大学生。各专门工程毕业生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同

等享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以上党政机关录用公务员

优惠政策。在录用具有 2 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的比例范围内，

符合规定条件的，同等具有报考资格。

第六条：鼓励高校毕业生在工程结束后留在当地就业。今后，

参加各专门工程的事业单位相对应的自然减员空岗，全部聘用服务

期满的高校毕业生。从 2009 年起，到乡镇事业单位服务的高校毕业

生服务满 1 年后，在现岗位空缺情况下，经考核合格，即可与所在

单位签订不少于 3 年的聘用合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及县以

上相关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应拿出不低于 40%的比例，

聘用各专门工程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

第七条：各专门工程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毕业生自主择业和自

主创业的，享受国办发[2009]3 号文件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各专

门工程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 2 年以上的，服务期满后 3 年内报考

硕士研究生的，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各专门工

程高校毕业生期满考核合格的，按规定符合相应条件的，可按规定

享受相应的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各专门工程高校毕业生

到农村基层的服务年限计算工龄。服务期满到企业就业的，按照规

定转移社会保险关系。

第八条：各地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物价水平，适当调整

高校毕业生服务期间的工作、生活补贴标准。要加强资金管理，确

保专款专用，切实保证高校毕业生工作、生活补贴按月足额发放，

并按规定为其办理社会保险。V7l

中组部、教育部等 14 部委《关于切实做好 2006 年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案字[2006]8 号）第三条：积极组

织实施好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工程，努力探索政府开发

基层公共服务岗位的新机制。认真做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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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等工程的组织实施；因地制宜，稳步扩大地方工程规模和服

务范围，各地要积极探索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进村、进社区工作的

地方工程，争取通过 3—5 年的努力，实现每个村和社区至少有 1 名

高校毕业生。要落实好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等政

策；组织人事部门会同编制部门为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的乡镇

下达一部分周转编制，用于接收应届或往届高校毕业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通知》（鄂政办发[2009]10 号）第一条：引导和鼓励高校毕

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各地、各部门、各高校要认真组织“选聘毕

业生到村任职”、 “三支一扶”计划（含 “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

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工程的实施。省财政要在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基础上每年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高校毕业

生面向基层就业，落实对到基层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各项优惠政策。

对参加“三支一扶”计划（含“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的高校

毕业生，工作期间生活补贴的标准按国家规定的事业单位新聘用人

员的工资标准和增资办法执行，按月发放；每人每年发给 400 元的

交通补贴；同时由各县（市、区）负责为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和基本医疗保险，并尽快研究有关社会保险政策。所需经费，除国

家“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外，由省财政按

每人每年 5000 元的标准专项补助接受“三支一扶”毕业生的县

（市、区），其余部分由县（市、区）财政承担。对“三支一扶”

毕业生年度考核合格者，由省财政按每人每年 5000 元的标准直接发

放给本人。对参加“选调生计划”、“选聘毕业生到村任职”、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高校毕业生，服务期间的待遇按有

关文件规定执行。鼓励高校毕业生在服务期满后留在当地就业，今

后相对应的自然减员空岗全部聘用服务期满的高校毕业生。对到中

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农村基层单位就业，并履行一定服

务期限的高校毕业生，以及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生按规

定实施相应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在公务员招考中，除特殊职位

外，省、市两级机关招考录用公务员一般应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

经历，对参加有关基层服务工程并服务期满的高校毕业生报考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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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按规定享受政策优惠。县、乡两级机关

公务员招考主要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鼓励高校毕业生积极参加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社区建设和应征入伍。属于就业援助对象

的高校毕业生在乡镇及农村申请登记从事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

的个人独资企业或普通合伙企业，可免收登记费用。对到农村基层

和城市社区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符合公益

性岗位就业条件并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

性岗位补贴，所需资金从各级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对到农村基层

和城市社区其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就业的，给予薪酬或生活

补贴，同时按规定参加有关社会保险，所需资金按现行渠道解决。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

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鄂办发[2006]32 号）第十三

条：实行向基层倾斜的工资、补贴等政策。凡到乡镇以下（含乡

镇）工作的高校毕业生，试用期内执行试用期满后的工资福利待

遇，并按照新的工资制度，适当高定工资等级。AVktR43bpw

省级财政要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基础上每年投入部分专项资

金，用于支持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对参加“三支一扶”计划

的高校毕业生，服务期间给予一定的生活、交通补贴，统一办理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所需费用及工作管理经费由省级

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具体实施办法由有关部门另行研究制

定。对于接纳高校毕业生见习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由地

方财政按每人每月补贴 100 元的标准予以支持，到以上单位见习的

高校毕业生，由所在单位每月发给不低于 500 元的生活补贴。在见

习期间被见习单位正式录（聘）用的，见习期可连续计算工龄。见

习单位要为见习生办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对

进村、进社区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其工资福利待遇由各级地方政府

负责。各级财政及相关部门都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以保证有关大

学生服务基层工程的顺利实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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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生就业的户口落户政策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第五条：各城市应取消高校毕业生落户限制，允许高校毕业生

在就（创）业地办理落户手续（直辖市按有关规定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 2007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7]26 号）第三条：对用人单位拟吸纳

的非本地户籍的高校毕业生，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应取

消落户限制，允许高校毕业生跨省（区、市）、跨市（地）就业。

地方有关部门要简化手续，方便已落实就业岗位的高校毕业生落

户，提倡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先落户后就业。对到西部县以下基层单

位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满 5 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可

以流动到原籍或除直辖市以外的其他地区工作，凡落实了接收单位

的，接收单位所在地区应准予落户。uEh0U1Yfmh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

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中办发[2005]18 号）第三条：对到西部县

以下基层单位和艰苦边远地区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实行来去自由的

政策，户口可留在原籍或根据本人意愿迁往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

区。工作满 5 年以上的，根据本人意愿可以流动到原籍或除直辖市

以外的其他地区工作，凡落实了接收单位的，接收单位所在地区应

准予落户。第五条：对非公有制单位聘用非本地生源的高校毕业

生，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要取消落户限制。I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2003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49 号）第五条：对毕业离校时未落实工

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本人要求户口和人事档案保留在学校的,按规

定保留两年。在此期间,档案管理机构对保管其档案免收服务费用。

本人要求将户口转回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应当按照户籍管

理规定为其办理落户手续,人事、教育部门所属人才交流服务机构负

责办理相关手续,人事部门所属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免费提供人事代理

服务。本人落实工作单位后,公安机关按有关规定办理户口迁移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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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教育部等 14 部委《关于切实做好 2006 年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案字[2006]8 号）第七条：对用人

单位跨地区聘用的高校毕业生，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应

取消落户限制，简化有关手续。asfpsfpi4k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

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鄂办发[2006]32 号）第 12

条：对到我省基层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实行来去自由的户籍管理政

策，户口可转回原籍，也可根据本人意愿迁往工作地区。工作满 5

年以上的，根据本人意愿可以自由流动到原籍或其他地方工作，凡

在省内流动并落实了工作单位的，单位所在地区应准予落户。对非

公有制单位聘用外地生源的高校毕业生，其所在地区不得有落户限

制。对自愿服务基层的高校毕业生，服务期间其户档关系可由教

育、人事部门所属服务机构免费托管。到基层工作的应届高校毕业

生，需要人事代理服务的，3 年内由政府人事部门认定的有关服务

机构提供全面的免费代理服务。对见习期间的高校毕业生，上述相

关部门也要提供免费的人事代理和就业指导等服务。ooeyYZTjj1

七、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及技能培训的政策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国发[2011]16 号）第四条：支持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

各地要结合当地产业发展需要和高校毕业生情况，鼓励和扶持一批

规模较大并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企事业单位作为就业见习单位，为

有见习需求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见习机会。积极引导有条件的

科技企业孵化器创建大学生科技创业见习基地。要进一步完善就业

见习管理办法，明确见习对象范围、见习基地条件、见习补贴标

准、见习考核评估等事项，进一步规范见习活动。认真落实见习期

间基本生活补助政策，基本生活补助费用由见习单位和地方政府分

担。各地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合理确定和及时调整基

本生活补助标准。见习单位应加强见习场所的安全管理，并为参加

见习的高校毕业生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见习单位支出的见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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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相关费用，不计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但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

的，可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支持高校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各地要积极组

织有培训需求的高校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帮助其

提高就业能力。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

根据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未颁布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职业应取得

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或就业情况，按规定给予培训

补贴。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内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

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按规定给予一次性职业技能鉴

定补贴。对企业新招收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在 6 个月之内开展岗

前培训的，按规定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PgdO0sRlMo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2009]3 号）第六条：完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见

习制度，鼓励见习单位优先录用见习高校毕业生。见习期间由见习

单位和地方政府提供基本生活补助。拓展一批社会责任感强、管理

规范的用人单位作为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从 2009 年起，用 3

年时间组织 100 万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参加见习。加强高等职业院

校学生的技能培训，实施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

度，努力使相关专业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通过职业技能鉴定获得

相应职业资格证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高校毕业生需要，

提供专场或其他形式的职业技能鉴定服务，教育部门及高校要给予

积极配合。对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给予鉴

定补贴。3cdXwckm15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通知》（鄂政办发[2009]10 号）第五条：对于接纳高校毕业

生见习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由地方财政按每人每月 100

元的标准予以支持，到以上单位见习的高校毕业生，由以上单位每

月发给不低于 500 元的生活补贴。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一批

高校毕业生见习基地。从今年起，每年安排 5 万名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参加见习。加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技能培训，实施毕业证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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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努力使相关专业符合条件的应届毕

业生通过职业技能鉴定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2WOngM

八、离校后暂未就业毕业生的扶持和帮助政策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2011]16 号）第五条：鼓励各类职业中介机构为高校

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对为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服务并符合条

件的给予职业介绍补贴。鼓励企业与高校合作，为大学生提供有针

对性的指导和服务，帮助大学生提升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全面落

实为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免费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

和人事档案托管等服务政策。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开展

多种形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活动。

开展就业失业登记。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按照就业促

进法的规定，对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按规定办理失业登记，并纳

入户籍所在地失业人员统一管理，落实相关就业扶持政策。J0bm4q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2009]3 号）第七条：对离校后未就业回到原籍的高

校毕业生，各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摸清底数，免费提供政策咨

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人事档案托管等服务，并组织他们参加

就业见习、职业技能培训等促进就业的活动。对登记失业的高校毕

业生，各地要将他们纳入当地失业人员扶持政策体系。XVauA9grYP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 2007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7]26 号）第三条：对离校后回到原籍

的未就业毕业生，地方政府要明确牵头部门，摸清底数。有关部门

要使他们充分了解政府的有关支持政策，要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职业

介绍服务，并有计划地组织其参加就业见习，见习期间由见习单位

和地方政府提供基本生活补助。各地要进一步完善对 9 月 1 日后未

就业应届毕业生的失业登记制度，对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劳动

保障部门要建立专门台账，免费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和职业介

绍服务；并组织他们参加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鉴定或就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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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创业培训，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等；对失业时间较长的毕

业生要重点援助。地方政府要采取综合措施，力争到年底使半数以

上返回原籍登记失业的毕业生能够实现就业。bR9C6TJscw

中组部、教育部等 14 部委《关于切实做好 2006 年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案字[2006]8 号）第六条：离校后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可到各类人才和职业中介机构登记求职，政府举

办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

服务机构应提供免费职业介绍服务。有就业愿望的应届毕业生 9 月

1 日后仍未就业的，可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城市或县劳动保障部门办

理失业登记，劳动保障部门和人事部门应免费提供专门的就业服

务，组织其参加职业培训或就业见习。高校毕业生见习期间由见习

单位和地方财政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其提供基本生活补助。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通知》（鄂政办发[2009]10 号）第四条：要进一步完善就业

失业登记制度，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及相关设施建设，强化

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对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各地要将他们

纳入当地失业人员扶持政策体系。对各类职业中介机构免费为登记

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并实现就业的，按每人 150 元的标准

给予职业介绍补贴。对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到定点培训机构参加职

业培训，经鉴定达到初级职业技能水平的，按每人 400 元至 800 元

的标准给予职业培训补贴。DJ8T7nHuGT

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等 14 部门《关于切实做好当前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鄂教案[2006]17 号）第五条：毕

业生离校前，各高校要做好待就业毕业生的登记工作，以各种方式

提供后续就业服务。有就业愿望的应届毕业生当年 9 月 1 日后仍未

就业的，可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县以上劳动保障部门免费办理失业

登记。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负责统计截至当年 12 月 31 日当地应届高

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信息。对已进行失业登记的高校毕业生，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高校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及各类职

业介绍机构提供免费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对已进行失业登记

的高校毕业生，到定点培训机构参加职业培训的，给予一次性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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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补贴；对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参加 3 个月以上创业培训并

取得了工商营业执照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技能培训补贴。

QF81D7bvUA

九、帮助高校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的政策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第五条: 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将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

生纳入当地就业援助体系，建立专门台账，实施“一对一”职业指

导和重点帮扶，并向用人单位重点推荐，或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

业。对符合条件的人员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

贴。各高校可根据困难家庭毕业生的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求职补

贴。各地要高度重视大城市聚居地长时间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女

性、残疾人和少数民族等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

就业服务和就业指导，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制定实施专门的就业扶持

政策。4B7a9Q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2009]3 号）第七条：强化对困难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援助。对困难家庭的高校毕业生，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

求职补贴。各级机关考录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免收

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的报名费和体检费。对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

和零就业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实施一对一职业指导、向用人单位重

点推荐、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帮扶措施，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

公益性岗位补贴等就业援助政策。ix6iFA8xoX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做好 2007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7]26 号）第六条：高等学校要针对困难

家庭毕业生的特点和需求开展就业指导，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服

务和重点推荐，并尽量给予适当求职经济补贴。各级政府和有关部

门要把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援助工作纳入政府援助困难群体

就业的政策体系。各级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招录工作人员，不得违

反国家规定设立收费工程，对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提供必要的帮

助，减轻求职负担。各地有关部门要对离校后回原籍的“零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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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未就业毕业生进行逐户逐人登记，优先安排进入高校毕业生就

业见习基地，给予见习补贴，并实施重点帮助，提供有针对性的就

业服务和公益性岗位帮助。民政部门要按照有关政策和规定，对符

合条件的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或临时救助，切实

把党和政府的关爱落实到困难毕业生身上。wt6qbkCyDE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2018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

工作的通知》（教案厅[2018]3 号）第三条：高校对困难家庭毕业

生，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求职补贴。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积

极协调并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好各级机关考录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

工作人员时免收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的报名费和体检费等政策。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

中央和地方基层工程中要积极吸纳符合条件的高校困难毕业生，并

在实施重大科研工程单位聘用高校毕业生，服务外包企业吸纳毕业

生以及高校毕业生入伍预征等工程时，将高校困难毕业生群体列为

优先推荐对象，予以优先安排。

第四条：做好高校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后的工作衔接。各地、各

高校在办理《报到证》、档案投递、户口迁移以及改派等手续时要

精心实施，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及时做好高校毕业生尤其是高校

困难毕业生的就业手续办理工作。要积极协助经办银行，帮助做好

高校困难毕业生偿还助学贷款的有关工作，要严格执行国家和高校

的有关政策规定，注重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对欠缴学费、离校时未

落实工作的毕业生，严禁采取扣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简单化的

管理方式。对离校后未就业的高校困难毕业生，要主动配合做好有

关衔接工作，使他们离校后能享受到国家和地方的有关优惠政策。

《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9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的通知》（教案[2018]8 号）强化就业困难群体帮扶。各地各高校

要准确掌握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少数民族、身体残疾等毕业生情

况，建立帮扶台账，做到分类帮扶、精准发力。高校要建立校院领

导、专业教师、辅导员等全员参与的“一对一”精准帮扶机制。充

分挖掘校友、行业企业等社会资源，优先为困难群体推荐岗位。各

地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专项资金，开展就业困难毕业生专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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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提高其就业能力。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好求职创业补贴政策，

做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信息衔接和服务接续工作。

中组部、教育部等 14 部委《关于切实做好 2006 年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案字[2006]8 号）第十一条：要组

织目前尚未落实就业岗位的贫困学生多渠道进行见习、实习，采取

多种途径扩大就业渠道。高等学校对就业困难的贫困学生要进行重

点帮扶，给予重点推荐、指导、服务，可适当给予经济补助，努力

帮助他们实现就业。ch4PJ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通知》（鄂政办发[2009]10 号）第四条：加强高校毕业生就

业指导和就业服务工作，做好对困难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援助。对困

难家庭的高校毕业生，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求职补贴。

各级机关考录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免收贫困高校毕

业生的报名费。对离校后未就业回原籍的高校毕业生，各地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要免费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对

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零就业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实施一对一职

业指导、向用人单位重点推荐、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帮扶措施，按规

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等就业援助政策。对就业援

助对象参加职业培训的，按每人每月 150 元给予生活补助；对提供

公益性岗位安排困难人员就业并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支付高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工资的用人单位，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

贴；对其他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

后办理了就业登记并参加社会保险的，给予社会保险补贴。以上所

需资金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qd3Y

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等 14 部门《关于切实做好当前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鄂教案[2006]17 号）第五条：对

城镇“零就业”家庭和一家两人以上失业家庭的高校毕业生，作为

就业援助对象，可以享受公益性岗位安排等就业援助政策，对其中

灵活就业后办理了就业登记手续并参加社会保险的，可以享受灵活

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对已在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高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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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回原籍后未就业的，暂不调整所在家庭低保待遇；对于离校后

户口迁回原籍的高校毕业生，因患病等原因短期无法就业或就业后

生活仍有困难的，按规定纳入当地城市低保救助范围。对于离校后

户口迁回非原籍地的高校毕业生，因患病等原因无法就业或就业后

生活仍有困难的，可向户籍迁入地所在民政部门申请临时救助。

第八条：各高校对就业困难的贫困毕业生要进行重点帮扶，给

予重点推荐、指导、服务和适当的经济补助，帮助他们顺利就业。

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优惠政策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四部《关于印发（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志愿者管理办法）及（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各级工程办和

服务单位职责）的通知》（中青联发[2009]19 号）《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管理办法》第十条：服务期间，志愿者享受政策

规定的生活补贴、交通补贴和保险。服务县工程办协调服务单位为

志愿者提供与服务单位工作人员相同的工作条件，免费住宿以及安

全、健康、卫生的生活条件，并帮助解决志愿者在工作、生活中出

现的困难和问题。

第二十六条：各级工程办要切实负起责任，认真贯彻落实有关

文件精神，将已有各项鼓励政策落到实处。要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

在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聘、工龄计算、社会保险缴纳

年限认定、自主创业、户口档案迁移等方面把相关政策落实好、衔

接好，切实维护志愿者正当权益。要注意整合团内资源，为志愿者

提供技能培训、见习实习、就业创业、小额贷款等方面的服务。

第二十七条：各级工程办及服务单位要动员各方资源，积极为

志愿者提供就业服务。努力为服务期满志愿者提供真实、准确、及

时、有效的就业岗位信息，为志愿者扎根西部基层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十条：志愿者经考核合格的，享受相关优惠政策。考核优

秀的，除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外，可参评县、市、省优秀志愿者；特

别优秀的，可推荐参加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等奖项评选。考核不合

格的，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不得申请延长服务期。S42ehLvE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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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通知》（中青联发

[2003]26 号）8 项政策支持：

（一） 服务期间，中央财政给予必要的生活补贴（含交通补贴

和人身意外伤害、住院医疗保险）。

（二） 服务期间，计算工龄，党团关系转至服务单位。本人要

求户口和档案保留在学校的，按规定保留两年，在此期间，档案管

理机构对保管其档案免收服务费用；本人要求将户口转回入学前户

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按照规定为其办理落户手续，人事、教育部

门所属人才交流机构负责办理相关手续，人事部门所属人才交流服

务机构免费提供人事代理服务。服务期满落实工作单位后，公安机

关按有关规定办理户口迁移手续。501nNvZFis

（三） 服务期间，可兼职或专职担任所在乡镇团委副书记、学

校及其它服务单位的管理职务。

（四）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报考研究生给予加分，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录取，具体规定在当年的研究生招生政策中予以明确。

（五）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报考党政机关公务员的，可适当加

分，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用，具体规定由省级公务员考试录用主

管机关在当年招考中予以明确。xS0DOYW

（六） 服务期满，对志愿者作出鉴定，存入本人档案；考核合

格的，颁发证书，作为志愿者服务经历和就业、创业的证明。

（七） 服务单位应向志愿者提供食宿等必要的生活条件；在录

用党政机关公务员和新增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时优先录用、招聘志愿者。

（八） 服务期为 1 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授予中国表年志

愿服务铜奖奖章。服务期为 2 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授予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银奖奖章，表现优秀的授予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奖

章，表现特别优秀的推荐参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十大杰出青

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等评选。tT

《关于做好 2004 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工作的通知》

（中青联发[2004]16 号）明确有关政策并新增部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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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期满 1 年考核合格，报考研究生的，总分加 10 分；

各高校出台的政策如优惠于此政策则参照高校政策；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取。

（二）服务期满 1 年考核合格，可以应届高校毕业生身份报考

国家机关公务员；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和东、中部地区公务员的，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报考西部地区公务员的，笔试总分加 5 分。

（三）服务期间，户口和档案保留在毕业高校，免收服务费

用。服务期满后，学校再发《报到证》。

（四）服务期间，享受往返于入学前户籍所在地与服务地之间

每年 4 次火车硬座票半价优惠。

（五）对于上学期间办理助学贷款，服务期间还贷确有困难

的，各高校应积极协调银行等有关方面，为其展期还贷提供帮助。

（六）有条件的高校可拿出部分奖学金用于鼓励和引导大学毕

业生到西部基层开展志愿服务。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报考

硕士研究生享受优惠政策的通知》（教案厅[2004]18 号）：参加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并完成服务期、考核合格的志愿者，

符合报考条件，在服务期满后三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可享受初试

总分加 10 分的政策；在同等条件下招生单位优先录取。

十一、湖北省“三支一扶”计划优惠政策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北省

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印发〈湖北省“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服务期

间和服务期满有关政策的意见〉通知》（鄂人社发[2018]36 号）：

（一） 关于服务期间的有关政策

1.关于“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的生活补贴标准问题

参与我省“三支一扶”计划的高校毕业生服务期限为 3 年，服

务期间生活补贴参照当地乡镇事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新聘用工作

人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收入水平的标准执行。在参照确定生活补贴标

准时，对到 37 个国定、省定扶贫开发重点县与国务院明确的比照西

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县（市），以及到其他乡镇基层工作的，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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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高定薪级工资一至两级；对到实行艰苦边远地

区津贴地区工作的，相应执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到实施绩效工资

事业单位工作的，执行当地规定的绩效工资标准；到尚未实施绩效

工资单位工作的，各种津贴补贴按当地现行规定执行。

“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到服务单位报到的次月开始按规定发

放生活补贴。生活补贴标准未按程序核定前，应由服务单位先行垫

支必要的生活费用，实行多退少补。中央和省级财政补贴按程序下

拨前，生活补贴所需经费由县级财政先行支付。具体由县级“三支

一扶”办会同财政局统一为“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办理银行卡，

按月发放。09T7t6eTno

生活补贴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除中央

财政补贴资金外，省财政按人均每年 1 万元的标准补助（其中 5000

元用于年度考核合格奖金），不足部分由县（市、区）财政负担。

国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支教人员生活补

助所需经费从中央财政下达的专项经费中列支，不足部分由县

（市、区）负担。e5TfZQIUB5

2.关于“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的交通补贴、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与住院医疗保险问题

“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每人每年发放交通补贴 400 元，按照

每人每年 200 元的标准办理大额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所

需经费，由所在县（市、区）财政部门负责支付。s1SovAcVQM

3.关于“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考核奖励问题

我省“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在服务期间，年度考核合格等次

以上者，每人每年给予 5000 元的奖励。其中，国家“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支教人员的年度考核奖励经费从中央

财政专项经费中列支；其他“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的年度考核奖

励金由省财政列支。对借有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奖励款优先用

于还贷。 GXRw1kFW5s

4.关于“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的社会保险问题

从 2018 年开始，我省“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从生活补贴发放

之月起，由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等部



32

门，为“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办理养老、医疗、工伤保险三项社

会保险，按当地城镇职工参保办法规定执行，所需费用除个人应缴

部分外，其余部分由县（市、区）财政承担。UTREx49Xj9

社会保险的单位缴纳部分，由负责发放“三支一扶”高校毕业

生生活补贴的部门缴纳，个人缴纳部分由负责发放“三支一扶”高

校毕业生生活补贴的部门在个人补贴中代扣代缴，具体手续由县

（市、区）负责发放“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的部门到当

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其中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应

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工伤待遇，由负责发放“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

生活补贴的部门发放。8PQ

“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被招录为公务员的，医疗保险关系按

规定接续；中止办理其他各种保险，其社会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资

金由原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予以封存，待国家实行公务员相关社会保

险制度后再进行转移和接续。“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被招聘为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或中途解除聘用合同的、服务期满的，按相关规定

接转其各种社会保险关系。mLPVzx7ZNw

“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在服务期间非因工负伤或患病的，其

医疗费用按照医疗保险有关规定办理；非因工意外死亡或病故后的

抚恤费用按照当地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办理，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

账户中个人缴费部分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连本带息退还其法定或指

定继承人。因工负伤或者死亡的，按照当地工伤保险政策规定享受

待遇。暂未实行社会保险的地区，参照当地事业单位同类人员现行

的医疗和抚恤政策处理。

（二） 关于服务期满后的有关政策

1.健全就业服务工作机制

各地“三支一扶”办公室要切实加强对服务期满大学生就业服

务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工作。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指定专

人负责服务期满“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确保各项政

策落实。各级政府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要设立“三支一扶”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窗口，并加强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沟通与服务衔

接，为服务期满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1zOk7Ly2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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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事业单位吸纳“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就业力度

各有关部门要充分挖掘本系统就业岗位，积极吸纳“三支一

扶”高校毕业生进入本系统工作。各地基层社会公共服务岗位，也

应积极吸纳“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就业。原服务单位（以及所在

县、市、区范围内事业单位）有职位空缺或有相对应的自然减员需

补充人员时，要优先聘用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高校毕

业生。县、乡各类事业单位，有岗位空缺需补充人员时，也应拿出

一定岗位通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考核直接聘用这部分毕业

生。在事业单位服务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服务满一年后，在

现岗位空缺情况下，经考核合格，可与所在单位签订不少于三年的

聘用合同。 fuNsDv23Kh

3.落实“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相关政

策

允许服务期满两年并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参与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考并享受政策优惠。考试录用公务

员，将拿出部分职位定向招录“三支一扶”计划等服务基层专门工

程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各地县以上相关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时，对“三支一扶”计划等服务基层专门工程服务期

满 2 年年度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可采取定向招聘或笔试加分的

办法予以政策倾斜。定向招聘的比例应不低于 40%，综合科目笔试

成绩总分增加 5 分。定向招聘和加分优惠措施不同时实行，具体采

取何种优惠措施，由招考部门在招考公告中予以明确。tqMB9ew4

4.支持“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各地应将服务期满“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纳入高校毕业生自

主创业政策支持范围，为有自主创业愿望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

生提供政策咨询、工程开发、创业培训、创业孵化、小额贷款、创

业指导、跟踪辅导等“一条龙”服务。对从事个体经营的，税费减

免政策按《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扶持创业和促进就业工作的

通知》（鄂政发[2009]20 号）执行；对公益性岗位安排困难家庭

“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可按规定给予公益性岗位补贴和

社保补贴；对其他用人单位吸纳困难家庭“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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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可按规定给予社保补贴；对困难家庭的“三支一扶”高校

毕业生通过各种形式灵活就业的，可按规定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

贴。HmMJFY05dE

5.扶助“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自主择业

鼓励“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服务期满后留在当地就业。对自

主择业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各级“三支一扶”办公室要认

真摸清底数，切实帮助落实就业岗位。各级政府部门所属人才服务

机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为其免费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和职

业介绍服务。对服务期满而未实现就业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

生，应到户籍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进行失业登记，参加职

业培训和创业培训的，按照《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

知》（鄂财社发[2009]70 号）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创业培训

补贴。对服务期满后失业时间较长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要进

行重点帮扶。

6.做好相关政策衔接

参与“三支一扶”计划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后，其服务年限计算

工龄、社会保险缴费年限。“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申报评审专业

技术资格时，其服务期限可计算为相应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参加

“三支一扶”计划的高校毕业生，录取为研究生的，学校应为其保

留学籍 3 年。凡在恩施州、扶贫开发重点县与省里确定的贫困乡镇

服务 3 年以上，服务期满后 3 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对已落实就业岗位的大学生，各级

“三支一扶”办公室要按规定落实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工龄计算、

服务年限视同社会保险缴纳年限等政策。对服务期满并已落实工作

单位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其户口、档案原则上随工作需要

流动。当地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依据省级“三支一

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开具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

书》和就业单位证明为其办理相关手续。暂未就业的，户口应转入

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档案应转至户籍所在地政府所属人才服务机构

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代理。9eK0GsX7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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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参与基层计生服务的人员，视同“三支一扶”支医人员；

参与农业系统有关部门（包括林业、畜牧、水产、农机、经管等）

基层服务的，视同“三支一扶”支农的人员，按照本意见精神享受

有关政策。naK8ccr8

《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三支一扶”工作

的实施意见》（鄂人[2006]16 号）：

（一）各级教育、财政、农业、卫生、扶贫开发办、团委等部

门要积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服务期满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

扎根基层。原服务单位有职位空缺需要补充人员的时，应优先考虑

接收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县、乡各类事

业单位，有岗位空缺的需补充人员时，也应拿出一定岗位通过人事

部门考核直接聘用这部分毕业生。B6JgIVV9ao

（二）“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服务期满自主创业的，可享受

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小额贴息贷款担保等有关政策。凡达到国家

与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或贫困乡镇基层工作，并达到国家规定服

务年限，符合相应条件的，可按有关规定享受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

策。

（三）对“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报考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笔试成绩增加 5 分。在今后招录公务员时，

要按鄂办法[2006]32 号文件规定，通过拿出部分专职职位指标以及

其它优惠政策，优先招考录用。3YIxKpScDM

（四）参加“三支一扶”的高校毕业生，录取为研究生的，学

校应为其保留学籍 3 年。凡到恩施州、扶贫开发重点县与省里确定

的贫困乡镇服务 3 年以上，服务期满后 3 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的，

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gUHFg9mdSs

（五）对从事支医的志愿者，可结合卫生系统青年志愿者工

程，在其未获得医疗执业资格前，与城市医院下派的具有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或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师一起，采取一带一、传帮带的

方式共同开展支医服务工作。支医经历应作为城市医院招录人员、

优先晋升职称的依据。uQHOMTQe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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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级教育、农业、卫生、扶贫开发办等部门要采取多种

措施，充分挖掘本系统就业岗位，积极吸纳“三支一扶”高校毕业

生到本系统工作。各级人事部门要为“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建立

专门的、及时更新的人才数据库，动态掌握他们的情况。并且广泛

搜集各类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信息，动员各用人单位接收“三支一

扶”高校毕业生。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指导和推荐等服务，帮助其

落实就业单位。

（七）对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根据

本人意愿可以回到原籍或到其他地区工作，凡落实了接收单位的，

接收单位所在地区应准予落户。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由接收单

位按照所任职务比照同等条件人员确定其职务工资标准；其服务期

限计算为工龄。WHF4OmOgAw

（八）对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在今

后晋升中高级职称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评聘。对在支教工作中表现

优秀、愿意调入农村学校或继续留在基层从事“三支一扶”工作

的，可以低职高聘。 aDFdk6hhPd\

十二、“湖北省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优惠政策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资教生选派工作的通知》（鄂教

师[2018]12 号）13 项优惠政策：

（一）年度考核合格的资教生，每人每年奖励 5000 元，对借有

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奖励款优先用于还贷。

（二）资教生工资可提前定级，不实行试用期。

（三）符合研究生推免资格的毕业生，可先取得研究生入学资

格，服务期满后再回校攻读硕士研究生。

（四）根据自愿的原则，毕业生户口档案关系可保留在原就读

高校或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也可转入县（市），免收托管

费。

（五）由省教育厅组织免费岗前培训和每年一次的在岗培训，

对非师范生，免收教师资格申请考试费。

（六）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经选拔可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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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七）到比照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县（市）任教，服务期满

后 3 年内报考研究生的，可享受适当优惠。

（八）表现特别优秀，服务期满愿继续留任农村学校达一定年

限的，由省教育厅出资选送到国外培训。

（九）服务期满的资教生，由省教育厅组织参加国家汉办选拔

考试，择优选派到国外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

（十）省教育厅直属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时，拿出一定比例岗位

用于招聘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资教生。

（十一）鼓励各高校每年拿出部分岗位，从服务期满的资教生

中优先选招。

（十二）由各地教育部门统一为资教生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和大

病医疗保险，所需经费统一纳入财政预算。

（十三）全省义务教育学校新进教师主要从资教生、免费师范

生中招聘录用。

资教生在享受以上优惠政策的同时，还享受国家、省关于引导

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和“三支一扶”工作的其他优惠政

策。

十三、湖北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的优惠政策

《湖北省 2018 年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公告》第五条：大学生村

官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系非公务员身份，工作管理及考

核比照公务员的有关规定进行，由任职所在的乡镇党委、政府负

责；人事档案由县（市、区）委组织部管理，党团关系转至所在

村。大学生村官在村工作期限为 3 年。工作期间，县（市、区）委

组织人事部门与大学生村官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各自遵守的条文。

大学生村官初次聘用期满，连续 3 年考核均为优秀或称职的，本人

提出续聘申请，经乡镇党委初审，县级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审定，可签订 3 年续聘合同继续留村工作，享受同期大学生村

官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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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在村任职期间，享受以下政策待遇：

（一）比照本地乡镇从高校毕业生中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后

工资收入水平确定工作、生活补贴标准，按月发放。补贴资金由中

央和省级财政共同承担，其中，到恩施州任职的大学生村官人均每

年 2 万元，到省内其他地区任职的大学生村官人均每年 1.5 万元，

不足部分由县级财政承担。4nCKn3dlMX

（二）中央财政按人均 2000 元发放一次性安置费。

（三）在村任职期间，由县（市、区）委组织部会同当地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为大学生村官办理养

老、医疗、人身意外伤害等三项保险，费用（个人应缴部分除外）

由县（市、区）级财政承担。ijCSTNGm0E

（四）在村任职 2 年以上，具备选调生招考条件的，可参加选

调生统一招考。

（五）今后招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安排一定比例

专门面向服务期满的大学生村官考录。

（六）选聘期间工作表现良好、考核合格的，服务期满后报考

研究生可享受加分等优惠政策。

（七）被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正式录用（聘用）后，在村任

职工作时间可计算工龄、社会保险缴费年限。

（八）到贫困县等艰苦地区农村任职的，户口可留在现户籍所

在地。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印发（湖北

省选聘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鄂组通

[2008]121 号）第十二条：选聘生工作报酬待遇（主要用于选聘生

的工作、生活补助和享受保障待遇应缴纳的相关费用等），比照本

县（市、区）乡镇从高校毕业生中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收

入水平确定，按月发放。

第十三条：选聘生工作报酬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

担。除中央财政补贴资金外，省财政按人均每年 5000 元标准补助。

不足部分，由县（市、区）财政给予补贴。

第十四条：中央和省财政补助资金、安置经费下达到选聘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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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所在的县（市、区）。各地财政部门按规定落实配套资金，严格

管理使用。

第十五条：县（市、区）委组织部会同财政局统一为选聘生办

理银行卡，按时足额发放选聘生工作报酬。

第十六条：从起薪之月起，由县（市、区）委组织部会同当地

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为选聘生办理养老、

医疗、人身意外伤害等三项保险，参保办法和保费金额，由各县

（市、区）根据国家和省有关保险政策、结合本地实际确定，所需

费用除个人应缴部分外，其他由县（市、区）财政承担。选聘生被

招录为公务员的，终止办理各种保险，原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封存

参保地区，待国家实行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后再转移、接续有关保

险关系；选聘生被招录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解除选聘合同的，按

相关规定接转其各种保险关系。

第十七条：选聘生在校期间发生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由本人

按规定先行偿还。符合国家助学贷款偿还规定的，聘期满 3 年、经

考核合格，凭其还贷有效凭据，由中央或地方财政代偿。其中，中

央部委所属高校毕业生被选聘到恩施州农村基层任职的，按照《财

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暂行

办法）的通知》（财教字[2006]133 号）精神落实代偿资金；其他

由选聘生工作地的县（市、区）财政代偿。

第十八条：结合省、市组织的公务员、“选调生”考录工作，

安排一定数量的职位定向在选聘生中考录或享受放宽报名条件、增

加分数等优惠政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在村服务满 2 年以上的

在岗选聘生，具备报考条件和资格、经自愿报名，县（市、区）委

组织部推荐，可参加招考。县乡机关公务员重点从选聘生中招录。

其中，乡镇机关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公务员，选聘生录用计划要达

到 70％。

第十九条：选聘生在村任职期满 3 年、考核合格的，报考研究

生享受增加分数等优惠政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第二十条：选聘生被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正式录用（聘用）

后，在村任职工作时间可计算工龄、社会保险缴费年限。vfB1pxanf



40

十四、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优惠政策

《征集各级各类学校应届毕业生工作暂行规定》（国征

[2009]13 号）第二十条：各级各类学校应届毕业生批准入伍后，其

家庭按规定享受军属待遇。被批准入伍的各级各类学校应届毕业生

（含翌年毕业的毕业班学生）退出现役后，由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按

照国家有关安置政策接收安置。

第二十一条：优先选拔使用。同等条件下，高校毕业生士兵在

选取士官、考军校、安排到技术岗位等方面优先；具有普通本科学

历、取得相应学位的高校毕业生士兵，表现优秀、符合总部有关规

定的可按计划直接选拔为基层干部。考学升学优惠。具有高等教育

学历的士兵退役后，参加政法院校为基层公检法定向岗位招生时，

优先录取；退役后三年内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总分加 10 分，立

二等功及以上的，免试推荐入读硕士研究生；具有高职（专科）学

历的，退役后免试入读成人本科或经过一定考核，入读普通本科。

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对应征入伍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

生，由中央财政实施相应的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第二十二条：入伍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和翌年毕业的毕业班学生

退出现役后 1 年内，可参照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凭用人单位

录（聘）用手续，向就读高校再次申请办理就业《报到证》。各地

公安部门依据退出现役高校毕业生所持有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生就业《报到证》，为其办理从原籍到工作所在地的户口迁移手

续。直辖市按照有关规定执行。未能入伍的高校应届毕业生预征对

象，可根据有关规定，向原就读学校申请办理就业改派手续，毕业

生就业地公安部门凭毕业生所持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报到证》为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直辖市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各级各类学校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和翌年毕业的

毕业班学生被批准入伍人数，列入学校就业统计。

第二十四条：翌年毕业的高职（专科）、中职毕业班学生，完

成专业理论课程学习合格的，入伍后毕业实习在部队完成，成绩合

格的发给毕业证书。学校发放毕业证书时，直接将证书发给学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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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由学生家长代领。各级各类学校翌年毕业的毕业班学生被批准

入伍后，因身体原因退兵的，准予恢复学籍，继续参加学习实习、

考试考核，按照有关规定毕业。JbA9VhE

十五、汉口学院毕业生就业实施方案（试行）

汉口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教育部和省的有关法规和政策，为做好学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充分发挥各学院在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中

的主体作用，调动全校教职员工关心、参与、支持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提高学校

就业创业工作质量，根据学校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一把手”工程，学校成立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健全“领导主抓、中心统筹、院系为主、全员参与”

的校内联动机制和就业服务体系。科学确立目标任务，逐级签订责

任状，层层抓落实。

第三条 坚持公开、择优、自愿的原则，实行“市场导向、政府

调控、学校推荐、学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模式。

第四条 坚持“以学生为本，以服务为先，帮助毕业生找到一份

满意工作”的工作理念，进一步加强就业指导，建立和完善教育、

管理、指导、服务为一体的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体系。

第五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设置校、院、班三级工作专班，实

施班级核查、学院自查、学院互查、学校抽查四级核查机制，切实

做好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各班级要认真审核本班毕业生的就

业协议、劳动合同等就业证明材料，逐人排查；各学院要对本学院

所有毕业生就业签约和统计工作进行集中核查，学校安排学院互

查；学校对各学院的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随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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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一条 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校的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制定工作规划，协调、指导、检查、督促、考核有

关职能部门和各学院的就业创业工作，讨论决定就业创业工作中重

大问题。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创业就业指导处，负

责领导小组的联络、协调及其他行政事务，其主要职责为：

1.根据国家教育部和省的有关法规和政策，制定学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意见及细则，部署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2.负责学校毕业生的资格审查统计工作，及时向主管部门报送

毕业生生源情况；

3.做好就业协议书的发放工作，审核本校毕业生就业协议签

订、整理工作，制定毕业生就业状况互查工作方案，对学校毕业生

就业状况进行抽查，上报就业数据至就业管理系统，确保就业数据

真实有效；

4.负责学校相关就业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

5.负责毕业生离校派遣工作，毕业生改派工作；

6.积极向用人单位宣传介绍学校情况，收集和管理全国范围内

用人单位需求信息，发布就业信息，审查在校内进行招聘活动的用

人单位资格，组织开展毕业生就业供需见面和双向选择活动；

7.做好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总结；

8.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二条 各学院成立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小组，在学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具体负责本院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教

育、管理、指导与服务工作，其主要职责为：

1.制定本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教育工作方案，研究决定本学院

就业创业工作中重大问题；

2.指派有毕业生工作经验的辅导员担任就业指导员，负责联系

落实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相关工作安排，对本

学院所有毕业生就业签约和统计工作进行集中核查，做好毕业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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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上报及报到证的发放工作；

3.组织开展毕业生跟踪、回访调研及用人单位调研活动，形成

调研报告；

4.做好毕业生求职补贴统计、申报工作；

5.联系就业单位，组织安排毕业生参加各类招聘活动，审查在

本学院内进行招聘活动的用人单位资格，做好毕业生就业推荐和情

况介绍工作；

6.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排查、及时化解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不稳

定因素，确保无毕业生就业安全责任事故；

7.做好本学院就业创业工作总结；

8.完成学校布置的其他就业创业工作任务。

第三条 各班指定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负责人，在学院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小组的指导下，具体执行各班的就业创业工作，其主要

职责为：

1.开展就业指导工作，做好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就业指导、就

业教育和管理工作；

2.指导毕业生填报生源信息、签订就业协议，审核本班毕业生

生源信息、就业信息、就业证明材料等，逐人排查。

3.收集就业材料，做好整理、上报工作，及时更新毕业生管理

系统相关数据；

4.做好报到证的下发、档案整理、档案转寄工作；

5.完成学院布置的其他就业创业工作任务。

第三章 考核及奖惩

第一条 考核时间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考核时间为每年 9 月。

第二条 考核内容

学校对各学院的总就业率、协议就业率、升学率、出国出境

率、自主创业率、各级就业核查情况（国家级、省级、校级）、就

业创业工作完成质量和效率等方面进行考评。

严格落实教育部“四不准”要求。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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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

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

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

第三条 奖惩方法

根据上级就业统计核查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基准就业率（协

议就业率、升学率、出国出境率、自主创业率）按学科专业分类，

理工、管理类不低于 70%；文教、经济、金融类不低于 60%；艺术类

不低于 50%，在完成基准就业率的基础上，总就业率（基准就业

率、灵活就业率）达到 92%以上的学院将予以相应奖励。

1.总就业率达到 92%-93%（不含 93%）的学院，学院院长、书记

各给予 800 元奖励，毕业班辅导员按实际就业人数给予 8 元/人奖

励；

2.总就业率达到 93%-95%（不含 95%）的学院，学院院长、书记

各给予 1000 元奖励，毕业班辅导员按实际就业人数给予 12 元/人奖

励；

3.总就业率达到 95%以上的学院，学院院长、书记各给予 1200

元奖励，毕业班辅导员按实际就业人数给予 15 元/人奖励；

4.总就业率达到 92%以上、基准就业率少于 5 个百分比以内，

毕业班辅导员按实际就业人数给予 5 元/人奖励；

5.总就业率未达到 92%的学院，取消当年目标考核单位评优、

评先的资格；

6.违反教育部“四不准”规定，取消当年目标考核单位评优、

评先资格和个人奖励。

第四条 单位就业创业工作目标考核细则

根据下表对各学院进行评分，将各项分数相加减的总分为最终

得分，本考核细则作为学校单位目标考核排名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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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 则

第一条 本实施办法如与国家和省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法规、规

章、政策等规定不一致时，以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为准。

第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此前管理与相关绩效考核文

件同时废止。

第三条 本办法由创业就业指导处负责解释。

考核项目 评分依据

制度建设

情况
成立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制度规范加 3分

总就业率

总就业率达到 92%计 85 分；

每增加 1%加 1 分；

每减少 1%扣 2 分。

协议就业率

协议就业率达到 40%为标准

每增加 1%加 0.5 分

每减少 1%扣 1 分

升学率 升学每增加 1%加 1 分

自主创业率 自主创业每增加 1%加 1分

校级

就业核查

回复为：从未与该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劳动合同或其

他录用形式（从未自主创业或从事自由职业）每人扣

1 分

回复为：实习单位，毕业后未到该单位就业，每人扣

0.5 分

省、国家级

就业核查

违反教育部“四不准”规定，取消当年目标考核单位

评优、评先资格

活动组织
对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招聘会、宣讲会等活动的学院进

行加分，最高不超过 5分

就业工作完

成情况

对于高度重视就业工作，积极按时、高质量完成各项

就业工作的学院进行加分，最高不超过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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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毕业生就业有关规定 X1IxuU9

一、结业生和肄业生就业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令第 41

号）第三十二条：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

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学校应当准予毕业，

并在学生离校前发给毕业证书。

第三十三条 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

定内容，但未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学校可以准予结业，发给结业

证书。

结业后是否可以补考、重修或者补做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以及是否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由学校决定。合格后颁发的毕

业证书、学位证书，毕业时间、获得学位时间按发证日期填写。

对退学学生，学校应当发给肄业证书或者写实性学习证明。

二、《报到证》的使用及作用

《报到证》的全称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

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它是由教育部统一印

制、省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签发，列入国家就业方案的毕业生才

能持有的有效报到证件。用人单位以《报到证》为依据，接收安排

毕业生工作，并接转毕业生的人事档案、户口。《报到证》只能一

人一份，由其它部门印制或签发的《报到证》无效。Sgs28CnDOE

《报到证》有色联交毕业生本人自带，作报到的凭证，同时也

是接收单位安排毕业生工作、办理落户手续的依据；白联通知联是

通知用人单位该生是国家计划招收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应妥善接待

安排，应装入毕业生档案一起转递。6craEmRE2k

报道期限为 3 个月，毕业生在领取报到证后，应在规定期限内

到用人单位报道，办理户档转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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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证》的作用：

（一） 到接收单位报到的凭证

（二） 证明毕业生是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的学生

（三） 办理户口迁移和人事档案转递等手续的重要凭证

（四） 毕业生参加工作时间的初始记载和凭证

（五） 报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审核必备材料

三、择业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公安厅、人事厅、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意见

的通知》（鄂政办发[2002]82 号）第二条：延长择业期。高校毕业

生从毕业之日起，保留两年的择业期。

四、户口档案管理的规定

（一）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户口档案管理规定：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4]90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简化优化流

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的通知》（人社厅发[2016]75 号）等文件

精神，做好档案服务工作。

1.在非公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其档案可在用人单位工商营

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的同级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办理托管手续，也

可在户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办理托管手续，由本人自愿选

择；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其档案统一由户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

务机构办理托管手续。

2.档案转递时，档案内需要填写《档案转递通知单》和《档案

材料目录清单》，对于装错、漏装的情况以便及时发现和纠正。

3.根据国家教育部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以及国

家邮政局办公室联合印发的《关于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有关事项的

通知》（教学厅函[2015]39 号）要求，高校毕业生的档案统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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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 EMS 标准快递”，用统一的信封封装，再装入专门制作有

“高校毕业生档案专用”标志的统一封套，在封面套上认真填写寄

出单位和寄往单位信息（地址、联系人、电话等），封口处加盖寄

出单位骑缝章。

（二）毕业生参加“三支一扶”计划户档管理规定（支医、支

农、扶贫、农村基层青年事务综合岗位）：

《湖北省“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服务期间和服务期满有关政

策的意见》通知（鄂人社发[2010]36 号）：关于“三支一扶”高校

毕业生的户口档案管理问题，各级政府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免费为参

加“三支一扶”的高校毕业生做好人事代理及相关服务工作。服务

期间，其户口可以交由本人档案人事代理机构管理，也可根据本人

意愿，将户口转回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应按规定为其办理

落户手续。人事档案原则上转至服务单位所在地的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党团组织关系转至用人单位。

《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三支一扶”工作

的实施意见》（鄂人[2006]16 号）：免费为“三支一扶”高校毕业

生做好人事代理及相关服务工作。服务期间，根据自愿原则，“三

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户档关系应分别省人才中心与各市州或县

（市、区）人才交流中心负责统一管理；也可将户档关系转回入学

前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应按规定为其办理落户手续。

（三）毕业生参加“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户档管理规定：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资教生选派工作的通知》（鄂教

师[2018]12 号）：根据自愿原则，毕业生的户口档案关系可保留在

原就读高等学校或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也可直接转入

县（市），免收户口档案托管费。

（四）毕业生参加“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户档管

理规定：

《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8 年“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

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教师[2009]5 号）：“硕师计划”研究生

按有关规定到任教案校办理报到手续，并将户籍、档案转至工作单

位所在县。FJn6fxdL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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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毕业生参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户档管理规定：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管理办法》：服务期间，志

愿者户口、档案保留在所毕业学校。

（六）参加预征入伍毕业生户档管理规定：

《关于开展优秀大学生士兵提干政策宣传的通知》（政选

[2009]2 号）：户籍、档案转回家庭所在地。

（七）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户档管理规定：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印发（湖北

省选聘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鄂组通

[2008]121 号）：各高校或教育、人事和档案主管部门在选聘生被

录用后一个月内，将选聘生人事档案转至其任职所在地的县（市、

区）委组织部。选聘生的户籍关系由各高校会同公安部门按有关规

定迁入任职所在地乡镇。到贫困县农村任职的，户口可留在现户籍

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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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毕业生就业分类和就业率统计办法

（一）就业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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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就业主要形式

分类 具体内容 界定

就

业

就

业

协

议

和

合

同

就

业

签就业协议

形式就业

1.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且盖有单位人

力资源(人事)部门公章或单位行政公章；

2.具有人事调配权限或有人事调配权限的

上级主管部门出具接收毕业生人事关系(档

案、户口、党团组织关系等)的接收函；

3.定向、委托培养毕业生；

4.参加各级机关、事业单位招考,并有录用

接收函或其他接收材料；

5.部队招收士官；

6.国际组织任职。

签劳动合同

形式就业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科研助理

聘用作为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所承担

重大重点项目研究助理和辅助人员参与研

究工作

应征义务兵 应征义务兵非士官

国家基层

项目

包括特岗教师、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

划、选调生、农技特岗、乡村医生、西藏

专招、新疆专招等项目

地方基层

项目

各地开展的地方基层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地方特岗教师、村官、选调生、农技特

岗、乡村医生等项目

其

他

形

式

就

业

其他录用

形式就业

不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单位仅提供

聘用证明（即用人单位证明）

自由职业

指以个体劳动为主的一类职业，如作家、

自由撰稿人、翻译工作者、中介服务工作

者、 某些艺术工作者、网络主播、公众号

博主、游戏业个体工作者等

自主创业

指创立企业（包括参与创立企业），或是

新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包括个体经营

和合伙经营两种类型（见教学厅[2004]7

号）1.创立公司（含个体工商户）或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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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中暂未注册或注册当中的企业，开展主

营业务，并有固定经营场所；2. 电子商务

创业，利用互联网平台从事进行经营活

动，如开设网店等。

升

学

升

学

国内升学
专科升本科、考取研究生、考取第二学士

学位

出国岀境

深造
毕业生出国、出境深造

未

就

业

未

就

业

待

就

业

待就业

有就业意愿尚未就业毕业生(见教学厅函

[2016]13 号) 1.求职中:正在择业，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2.签约中:已确定就业意向,

准备正式签订协议或合同；3.拟参加公招

考试:准备参加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公开招

录考试；4. 拟创业:准备创业，尚未在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拟创立的实体

尚未开始实际运营；5 拟应征入伍:准备应

征入伍,尚未被批准。

暂

不

就

业

不就业

拟升学
拟升学:暂不打算升学，准备升学考试

其他暂

不就业

1.暂不就业:暂时不想就业等无就业意愿的

毕业生；

2.拟岀国出境:准备出国出境学习或工作。

（三）就业统计指标计算公式

就业率=就业和升学人数/毕业生总数

协议和合同就业率：协议和合同就业数/毕业生总数

其他形式就业率：其他形式就业数/毕业生总数

升学率：升学数/毕业生总数

待就业率：待就业率/毕业生总数

暂不就业率：暂不就业数/毕业生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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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的规定

（一）毕业生就业进展情况报送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进

展情况月报工作的通知》第二条：高校毕业生就业进展情况月报内

容主要包括：高校毕业生基本情况、用人单位需求情况、毕业生签

约情况、招聘活动开展情况、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就业状况预

测和分析等。

《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进展情况月报工作的通知》第三条：毕业生就业进展情

况月报时间为 1 月至 9 月，请各高校认真填报《2018 年高校毕业生

就业进展情况月度报送表》，于每月 28 日下午 5：00 以前通过传真

或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信息系统报送；1 至 6 月报送毕业生

签约情况，7 至 9 月报送毕业就业信息数据，按就业方案的要求制

作。

（二）毕业生就业工作规范管理

《教育部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 2020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20]2 号）第五条：规范

管理，提升就业工作服务水平

（十四）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各地各高校要坚决反对任何形

式的就业歧视，在教育系统招聘活动中，不得发布拒绝招录疫情严

重地区高校毕业生的招聘信息，严禁设置性别、民族等歧视性条件

和院校、培养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限制性条件。加强对学

生的就业安全教育，严密防范招聘陷阱、就业欺诈、“培训贷”等

不法行为，并配合有关部门予以打击。

（十五）改革完善就业统计制度。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统

计监测，启动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布点监测工作。各高校要严格遵

守就业签约工作“四不准”要求（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

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

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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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确保数据

真实准确。我部将委托第三方对就业信息进行核查，各地也要建立

就业状况核查机制，对发现的弄虚作假情况，要依法依规对相关责

任人员严肃问责。

（十六）健全就业状况反馈机制。启动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大规

模线上跟踪调查，并及时将调查结果反馈高校招生、学科专业设置

和人才培养工作，促进高校专业结构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十七）适当延长毕业生择业时间。各地各高校可视情况适当

延长就业签约时间，及时为已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办理就业手

续。要配合有关部门引导用人单位推迟面试和录取时间，对延迟离

校应届毕业生推迟报到、落户等时限。要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做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信息衔接和服务接续工作，为离校未就业毕

业生持续提供就业服务。对离校时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

可按规定将户口、档案在学校保留两年，并为落实单位的毕业生按

应届毕业生身份及时办理就业手续。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普通

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鄂政办发[2020]11

号）：各地、各部门、各高校要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组织领

导，加强资金保障、表扬激励、督促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同向发

力，围绕稳就业需要，落实完善政策措施，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就

业大局稳定。

（三）汉口学院毕业生就业统计核查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真实有效反映毕业生就业

状况，根据《汉口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实施办法》精神，现将

我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核查工作要求如下：

1.就业统计

（1）严格落实教育部“四不准”要求。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

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

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

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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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就业统计工作责任落实和追究。各学院签订就业统计

工作责任承诺书，压实责任。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严肃追究相

关人员责任。

2.就业核查

（1）进一步完善就业统计校、院、班三级核查机制。重点核查

就业材料是否真实；是否有实习证明材料替代就业材料；就业材料

内容是否完整、规范、清晰，是否有涂改，是否有校、院签章鉴

证；相关资料是否整理归档；网上数据填报是否准确等。

（2）开展多种形式就业核查。采取电话抽查、短信反馈、问卷

调查等多种方式了解学生就业现状，通过班级、学院自查，学院互

查、学校抽查等方式确保就业数据准确。

（3）就业核查结果将作为学院年度就业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之

一。对蓄意弄虚作假行为实行一票否决。

3.有关要求

（1）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统计核查工作。各学院务必高度重

视，认真落实“一把手”工程，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就业统计与自

查。

（2）及时报送相关材料。8 月初，各学院将自查后的就业材

料、责任承诺报告书签字盖章后分送学校毕业生创业就业指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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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就业工作职能与程序

一、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管理职能和服
务功能

（一）管理职能

1.具体落实国家、省市制定的毕业生就业政策；

2.指导高校和用人单位开展毕业生就业工作；

3.组织管理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信息的登记、发布和供需见

面、双向选择活动；

4.受委托负责高校毕业生的资格审查、毕业生就业方案审核、

毕业生派遣、调整和接收工作，以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统计工

作，并将有关信息按时报送教育部；

5.毕业生入户手续办理；

6.成人教育、自学考试、网络教育等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

7.受委托协调高校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争议；

8.开展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9.开展其它与毕业生就业管理相关的工作。

（二）服务功能

1.开展毕业生就业咨询、就业培训、就业推荐等服务工作；

2.负责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信息的收集、登记和发布，组织开

展各种形式的供需见面活动；

3.负责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和就业信息化建设工作；

4.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户档托管或人事代理服务；

5.开展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相关的各类培训；

6.学历、学位认证服务；

7.开展其它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关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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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口学院毕业生创业就业指导处部门职能

职

能

一

职能

表述

毕业生生源信息、就业情况的统计、上报、核查工

作

主要

工作

描述

1.制定生源统计工作方案；

2.负责毕业生的生源统计、资格审查和上班工作；

3.根据国家、湖北省就业工作方针政策，结合学校

实际情况，制定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实施方案；

4.组织开展对各学院就业指导工作人员的培训，将

就业政策、就业统计、就业管理等作为培训内容，

全面提高就业工作队伍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

5.指导、检查各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梳理各学院

在就业方案编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协助各学院提

高就业方案编制的效率和质量；

6.负责对全校毕业生的《就业协议》、《就业证

明》、《劳动合同》等就业材料的进行审核、整

理、归档；

7.负责学院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推进产学研工作；

8.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相关政策，制定我校毕业生

就业核查工作实施方案；

9.制定就业方案审核周计划和月计划，定期向相关

领导汇报就业进展情况；

10.根据我校实际情况编制就业核查自查报告。

职

能

二

职能

表述
毕业生信息采集、资料办理、审核工作。

主要

工作

描述

1.加强就业工作信息化建设，做好毕业生生源信息

采集、校对、统计、分析工作；

2.组织毕业生集中进行新华社信息采集与散拍学生

的信息采集与上报；

3.根据学籍办、教务处提供的共同审核通过的毕业

名册，打印毕业证；

4.以学院为单位组织毕业生辅导员领取毕业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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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存档；

5.审核结业转毕业的学生材料，由学籍办、教务处

提供名册，打印结业转毕业学生的毕业证；

6.根据省毕办、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关

于做好我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方案编制和报审的

相关要求，编制就业方案，办理《报到证》，发放

《报到证》；

7.审核改派材料，办理改派事宜；

8.根据相关部门要求，制定应届生教师资格证上报

工作方案，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上交申报材料。

职

能

三

职能

表述
应届生求职补贴审核、录入工作

主要

工作

描述

根据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武汉市财政局

等文件精神，制定应届生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发放

工作的方案与办法，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符合条件的

学生上交申报材料并审核，录入申请毕业生补贴申

请信息数据后送审。

职

能

四

职能

表述
组织宣讲会、招聘会

主要

工作

描述

坚持以就业为抓手，以市场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

目标，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举措，深挖就业市场，

热情邀请相关单位、国内知名企业、大型公司到我

校举办招聘会。邀请企业到校招聘，多种手段促进

毕业生就业。

职

能

五

职能

表述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管理

主要

工作

描述

1.根据教育部 12 号文件要求，把高校学生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课程融入人才培养过程，实施课程方

案；

2.按学校要求做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

导》课程的开课与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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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口学院毕业生创业就业指导处工作安排

汉口学院毕业生创业就业指导处工作安排

内 容 时 间

综合招聘会 3—5 月、10—12 月

生源上报 10月

毕业生图像信息采集 10月

就业进展报送 3—6 月

毕业派遣 6月初

就业核查 7—8 月

就业跟踪回访 7 月—次年 6月

就业质量报告制作 10—12 月

毕业证等材料发放 6月

教师资格证认定 5—6 月

求职补贴 9—12 月

创业补贴 3—4 月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 大一第二学期

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实践 第三—八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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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就业手续办理程序

一、就业手续网上申办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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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派遣手续办理程序

（一）学校集中办理：应届毕业生离校前由学校集中办理

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已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的，或申请将

户口档案转回原籍或户档托管机构需办理《报到证》的，由学校根

据就业协议书或户档托管申请表等有关材料统一上报就业方案，经

省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审核后，集中办理《报到证》。《报到

证》的通知书联（白色联）由学校归入学生档案，报到证联（有色

联）待学生毕业离校之前发放给本人交与用人单位办理报到手续。

（二）个人办理：毕业生离校前未办理《报到证》，在两年择

业期内可申请个人办理

1.材料准备

（1）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或《接收函》（需具有

人事档案管理权的单位签章）或招录文件等；或与户口档案托管部

门签订的托管协议；或证明毕业生原籍的有效证件复印件，如身份

证、户口本、户口迁移证等。

（2）毕业证复印件（毕业证须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中成

功查询）和身份证。

（3）若委托他人办理，需提供毕业生本人出具的委托书及代办

人身份证。

（4）《个人办理报到证申请表》（由原毕业学校就业部门审核

填写）。

2.领取《报到证》

毕业生携带上述材料到湖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122 号，武汉理工大学东院正门北侧）高校

窗口接受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办理《报到证》。

3.转递档案

毕业生将办理好的《报到证》联（有色联）交用人单位办理报

到和落户手续，通知书联（白色联）送档案所在部门归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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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生调整就业去向（改派）手续办理程序

指毕业生在两年择业期内因各种情况需改变就业去向，即派遣

单位发生变化需重新办理《报到证》。

1.材料准备

（1）《个人办理报到证》申请表（个人办理时所需，由学校审

核填写）或《申请报告》（学校集中办理时所需）；

（2）与原用人单位解除关系的证明原件（若无就业单位需派回

原籍的，此材料可略）；

（3）重新落实就业单位的需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

书》或《接收函》或招录文件等；或与户口档案托管部门签订的托

管协议原件（未落实就业单位申请回原籍的，此材料可略）；

（4）毕业证复印件；

（5）身份证；

（6）原《报到证》有色联原件。

2.由学校毕业生创业就业指导处审核毕业生携带的各项改派所

需材料后，在《个人办理报到证申请表》上盖章，并通过《办公信

息系统》上报改派数据

3.携带上述材料到省就业指导中心高校窗口审核办理新《报到

证》

毕业生将办理好的《报到证》联（有色联）交用人单位办理报

到和落户手续，通知书联（白色联）送档案所在部门归入档案。397

四、就业报到证遗失补办手续办理

（一）两年择业期内

1.材料准备

（1）《个人办理报到证申请表》（个人办理时所需，由学校审

核填写）或《申请报告》（学校集中办理时所需）；

（2）毕业证复印件；

（3）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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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携带上述材料到省就业指导中心高校窗口审核补办《报到

证》

毕业生将办理好的《报到证》联（有色联）交用人单位办理报

到和落户手续，通知书联（白色联）送档案所在部门归入档案。

（二）超过两年择业期

1.材料准备

（1）学校毕业生就业部门出具的《证明》；

（2）毕业证复印件；

（3）《毕业生派遣名册》复印件（此材料可到原毕业学校复

印，并加盖学校毕业生就业部门公章或档案馆公章。2003 年及以后

毕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此材料可略）；

（4）《招生录取名册》复印件（此材料可到原毕业学校复印，

并加盖学校毕业生就业部门公章或档案馆公章。2003 年及以后毕业

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此材料可略）。

2.携带上述材料到省就业指导中心高校窗口审核签字盖章。

五、《报到证》修改手续办理

《报到证》修改手续办理指《报到证》上的姓名、性别、专

业、学历、学制、单位所在地区、备注等工程有误需修改。

（一）材料准备

1.《个人办理报到证申请表》（个人办理时所需，由学校审核

填写）或《申请报告》（学校集中办理时所需）；JX6J9ucd6I

2.原《报到证》有色联原件；

3.相关证明材料（姓名、性别、专业、学历、学制等项修改需

提供的证明材料是毕业证复印件，毕业证须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

息网中成功查询），报到地点及备注等项修改需提供的证明材料是

协议书或接收函。XT5SFeGelo

（二）携带上述材料到省就业指导中心高校窗口审核办理新

《报到证》

毕业生将办理好的《报到证》联（有色联）交用人单位办理报

到和落户手续，通知书联（白色联）送档案所在部门归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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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升学后提出就业的毕业生派遣手续办理

指毕业生在统一派遣结束后，因各种原因放弃升学重新就业需

办理《报到证》。

（一）材料准备

1.原毕业学校《申请报告》；

2.录取院校退函原件（即同意其退学的证明）；

3.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或《接收函》（需市县毕

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省直及中央单位人事部门出具）；或与户口档

案托管部门签订的托管协议；或证明毕业生原籍的有效证件复印

件，如身份证、户口本、户口迁移证等。QC2pJbBii9

（二）携带上述材料到省就业指导中心高校窗口审核办理《报

到证》

七、武汉市落户手续办理

普通高校毕业生（以下简称毕业生）两年择业期内在武汉市落

实就业单位，并符合落户条件的，可按以下方式选择落户：

1.毕业生的户口可落在毕业生的固定住所处；

2.毕业生的户口可落在亲友的户口处；

3.毕业生可以用人单位的门牌号码单独立户；

4.毕业生的户口可落在单位的集体户口上；

5.毕业生的户口可上在各级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或

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户档托管机构的集体户口上。YiiS0otA

（一）非武汉生源毕业生在武汉市落实就业单位

1．材料准备

携带《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

专毕业生就业报到证》（以下简称报到证）、户口迁移证或学生集

体常住人口登记表、搭户申请（选择第 2 种落户方式必须出具的，

毕业生向拟落户的派出所提出申请，经管段户籍同意，派出所盖章

方可），到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开具入户介绍信。

2.毕业生凭《报到证》、户口迁移证或学生集体常住人口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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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入户介绍信、搭户申请（选择第 2 种落户方式必须出具的）、

毕业证。携带上述材料到拟落户区政务中心公安窗口办理落户手

续。

（二）武汉生源毕业生回生源地落户

1.材料准备

（1）《报到证》有色联原件；

（2）毕业证原件；

（3）户口迁移证或学生集体常住人口登记表原件；

（4）入学前原注销户口原件。

2.携带上述材料到拟落户区政务中心公安窗口办理落户手续

八、毕业生户口档案托管办法

（一）关注微信公众号（方阵人事云），按提示申请即可。

请在提交托管申请后，下载彩印接收函交给学校辅导员或毕业

生创业就业指导处。档案托管单位名称为：湖北人力资源中心，单

位代码：9204。

（二）档案转递方式

档案由所在高校与本中心集中交接，校方以机要、EMS 方式邮

寄。

（三）户口材料移交

已办理托管户口的毕业生，必须将下列材料按顺序整理后递交

至本中心窗口；

1.《就业报到证》（抬头必须为“湖北人力资源中心”）；

2.《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需在学信网下载）；

3.毕业证复印件（A4）；

4.身份证复印件（A4）；

5.与武汉用人单位签订的《三方协议》任意一联原件或劳动合

同书复印件；

6.一寸登记照片 3 张（不分红蓝底）；

7.户口迁到学校的毕业生提供《户口登记表》

户口在原籍的毕业生持《就业报到证》回原籍派出所开具《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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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迁移证》；

《户口迁移证》注意事项：

迁移原因须注明为：“大中专生毕业分配”；

迁往地址须注明为：“湖北省武汉市”或“湖北人力资源中

心”。

（四）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接上级党委通知，本中心不接收党员组织关系挂靠。

（五）户档查询

毕业生可通过咨询电话：027-87326860 查询本人档案、户口托

管到档状态。

（六）联系方式

湖北人力资源中心办公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与高

科园二路交汇处，光谷国际人才港三楼。

咨询电话：027-87326860

咨询 QQ 群：961237685/943859612/873864873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8：00

地铁线路：地铁 11 号线豹澥站 C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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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毕业生派遣回生源地及档

案转递办法

一、毕业生回生源地派遣单位一览表（外省）

省市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北京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区（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

业生就业工作部门

档案转递：生源地区（县）人才

服务中心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中专毕业生就

业处

地址：北京东城区台基厂三条 3 号

邮编：100005

电话：010－65263236 65261807

传真：010－65263236

天津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天津市大中专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

（切勿直接派至市、区

县人事局）

档案转递：天津市大中专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

天津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2 号枫林园三楼

邮编：300381

电话：022-23018725

022-23018720 转 202－205（报到手续）

022-23018720 转 209－212（档案查询）

河北省

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级教育局

档案转递：随转

河北省教育厅学生处

地址：石家庄市中山西路 449 号

邮编：050051

电话：0311-66005726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所在设区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递：随转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

地址：石家庄市维明北大街 118 号

邮编：050051

电话：0311-88616771、88616336

山西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山西省教育厅

档案转递：山西省高校毕业生就

业指导中心

山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太原市学府街 25 号

邮编：030006

电话：0351-2241292、2241230

内蒙古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内蒙古高校毕业生就

业指导服务中心

档案转递：随转

内蒙古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昭乌达路 27 号

邮编：010010

电话：0471-6204139

传真：0471-6204171

吉林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吉林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

档案转递：吉林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

吉林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川街 151 号

邮编：130033

电话：0431-84625791 转 6201，6202

传真：0431-84636128



68

辽宁省

师范类

派遣单位：辽宁省教育厅大学生

就业指导局或生源地

市级教育局

档案转递：随转
辽宁省教育厅大学生就业指导局

地 址：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 19 号

邮 编：110032

电 话：024-26901813 26901909

传 真：024-26901806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辽宁省教育厅大学生

就业指导局或生源地

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档案转递：随转

黑龙江

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地教育局

档案转递：随转
黑龙江省教育厅学生处

地址：哈尔滨市赣水路 12-8 号

邮编：150090

电话：0451-82353558（总机）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地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递：随转

上海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档案转递：随转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冠生园路 401 号

邮编：200235

电话：021-64823107

传真：021-64823102

江苏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

指导服务中心或生

源所在地毕业生就

业工作部门（人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档案转递：随转

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上海路 203 号

邮编：210024

电话：025-83335737（对公服务）

025-83335764（传真）

浙江省

师范类

派遣单位：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

业指导服务中心或生

源所在市教育局

档案转递：随转
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杭州市华星路 203 号

电话：0571-88008635，88008656

传真：0571-88008661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

业指导服务中心或生

源所在市人事局（丽

水市人才管理服务

局）

档案转递：随转

湖南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州）级教

育局毕业生就业办公室

档案转递：随转

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

心

地址：长沙市雨花亭新建西路 37 号

邮编：410007

电话：0731－2816663、281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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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江西省高等院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档案转递：随转

江西省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编：330046

电话：0791-8500074

传真：0791-8500941

师范类

派遣单位：：安徽省大中专毕业

生就业指导中心或生

源地教育局（蚌埠

市、铜陵市、安庆

市、滁州市、六安

市、宣城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递：随转

安徽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 321 号

邮编：230061

电话：0551-2826812

传真：0551-2826812

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 188 号

邮编：230022

电话：0551-3608877、3608882

传真：0551-3608880

安徽省政务服务中心教育厅窗口

地址：合肥市马鞍山路 509 号（马鞍山路与太

湖路交叉口处）

邮编：230001

电话：0551－2999733，2999735，2999737，

2999739，2999741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或生源

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档案转递：随转

福建省

师范类

派遣单位:福建省教育人才服务中

心或生源地教育人才服

务中心

档案转递:随转

福建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

地址: 福州市鼓屏路 162 号

邮编: 350003

联系电话: 0591-87091302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福建省公务员局

档案转递：随转

福建省公务员局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心

地址：福州市东大路人才大厦 12 层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7540939、87674885

山东省

师范类

派遣单位：山东省教育厅

档案转递：随转

山东省教育厅学生处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29 号

邮编：250011

电话：0531－86100076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级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递：随转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毕业生就业处

地址：济南市燕子山路 2号

邮编：250014

电话：0531-88597896 88544043

河南省

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级教育局

档案转递：随转

河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服

务中心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39 号

邮编：450016

电话：0371-65795070

传真：0371-65795072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级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递：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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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

生就业指导中心或生

源地市级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递：随转

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广州市农林下路 72 号大院 1 号 3 楼

邮编：510080

电话：020-37627801 37626911

传真：020-37628216

广西区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广西大学生就业服务

中心或生源所在市、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桂林、北海为

人才服务管理办公

室，贺州为人力资源

管理办公室）

档案转递：广西大学生就业服务

中心或生源所 在

市、县人才服务管理

办公室（梧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防城港市人才交流服

务中心、贺州市人力

资源管理办公室）

广西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地址：广西南宁市教育路 3 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3859813 3839583

海南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海南省大中专毕业生

指导中心

档案转递：海南省大中专毕业生

指导中心

海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 海口市白龙南路 53 号

邮编：570203

电话：0898－65369307 65351699

贵州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州）教育

局

档案转递：随转

贵州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八鸽岩路 138 号

邮编: 550004

电话: 0851-6812656 6810407

重庆市

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区县教委（教

育局）（涪陵、大渡

口、北碚、长寿、綦

江、铜梁、璧山、垫

江、武隆、忠县、石

柱、北部新区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递：随转

重庆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红石路 7 号（红旗河沟建

玛特旁）

邮编：400020

电话：023-88517388、88517399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区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沙坪

坝区、奉节县为人

事局）

档案转递：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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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州）教育

局(自贡市，攀枝花市、德阳市，

乐山市，宜宾市、南充市，达州

市，阿坝州，甘孜州，眉山市，

资阳市,雅安市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档案转递：随转

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

服务中心

地址：成都市陕西街 26 号

邮编：610041

电话：028-86112806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州）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递：随转

云南省

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昆明市为

教育局）

档案转递：随转

云南省教育厅学生工作处

地址：昆明市学府路 2 号

邮编：650223

电话：0871-5153483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昆明市为

昆明人才服务中心）

档案转递：随转

西藏区

师范、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西藏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高校毕业生就业

指导服务中心

档案转递：随转

西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高校毕业生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

地址：拉萨市娘热路 5 号

邮编：850000

电话：0891-6822095

陕西省

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级教育局

（渭南市、杨凌示范

区为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档案转递：随转

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

地址：西安市莲湖区药王洞 147 号

邮编：710003

电话：029－87343423

传真：029－87347729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级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渭南市、延安

市、汉中市、商洛市、杨凌示范

区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档案转递：随转

甘肃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地市（州）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转递：随转

甘肃省大中专毕业生择业指导中心

地址：兰州市皋兰路 78 号兴业大厦 615 房

邮编：730000

电话：0931－8960728

青海省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生源所在州、地级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所属人才交流机构

档案转递：随转

青海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五四西路 33 号

邮编：810008

电话：0971-6302709

传真：0971-630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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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区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宁夏大中专毕业生就

业指导服务中心或生

源地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档案转递：随转

宁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宁夏银川市文化西街 108 号自治区政务

服务中心教育厅窗口

邮编：750004

电话：0951—6026710 6982727（传真）

新疆区

师范类

派遣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

育厅

档案转递：随转

新疆自治区教育厅高校学生处

地址：乌鲁木齐胜利路 229 号

邮编：830049

电话：0991－7606191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毕

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

心

档案转递：随转

新疆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毕业生就业

服务指导中心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湖东路 19 号

邮编：830063

电话：人社厅就业促进处：0991-3689695人社

厅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0991-4685888，0991-

4696277

二、毕业生回生源地派遣单位一览表（湖北省）

地市 派遣及档案转递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武汉市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武汉市人民政府

大中专毕业生就

业管理办公室

档案转递名称：武汉市人才服务

中心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武汉市人民政

府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办公室）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25 号

邮编：430022

电话：027-85772822

传真：027-85770919

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

1、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车站路 1号

邮编：430014

电话：027-8283509582785752

传真：027-82853307

2、武汉大学生就业市场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光谷街 1 号（光谷广

场三楼）

邮编：430074

电话：027-67885589

传真：027-67885551

3、中国武汉人才市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市

场

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道 2 号

邮编：430056

电话：027-84890725 84210863

传真：027-8489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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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武汉市教育局

档案转递名称：武汉市教育局

武汉市教育局教师工作处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 58 号

邮编：430023

电话：027-65608497 65608487

传真：027-65608487

黄石市

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黄石市教育局

档案转递名称：黄石市教育局

黄石市教育局教师管理科

地址：黄石市杭州西路 2号

邮编：435000

电话：0714-6352843

传真：0714-6353720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黄石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档案转递名称：黄石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黄石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地址：黄石市黄石大道 202 号

邮编：435002

电话：0714-6288850

传真：0714-6288622

襄阳市

师范、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襄阳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档案转递名称：襄阳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襄阳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地址：襄城区檀溪路 162 号

邮编：441021

电话：0710-3605073

传真：0710-3605073

荆州市

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荆州市教育局

档案转递名称：荆州市教育局

荆州市教育局人事科

地址：荆州市荆州区学苑路 7号

邮编：434100

电话：0716-8027938

传真：0716-8027938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荆州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档案转递名称：荆州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荆州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地址：荆州市太岳东路 8号

邮编：434000

电话：0716-8278474

传真：0716-8266219

鄂州市

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鄂州市教育局

档案转递名称：鄂州市教育局

鄂州市教育局人事科

地址：鄂州市滨湖路

邮编：436000

电话：0711-3386036

传真：0711-3386089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鄂州市人民政府

大中专毕业生分

配办公室

档案转递名称：鄂州市人才交流

中心

鄂州市人民政府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

地址：鄂州市滨湖西路 120 号

邮编：436000

电话：0711-3358455

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

鄂州市人才交流中心

地址：鄂州市滨湖南路 50 号

邮编：436000

电话：0711-3388935

十堰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十堰市教育局

档案转递名称：十堰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十堰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地址：十堰市北京北路 72 号

邮编：442000

电话：0719-8489602 8489603

传真：0719-8489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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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市

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天门市教育局

档案转递名称：天门市教育局

天门市教育局教师管理科

地址：天门市钟惺大道 35 号

邮编：431700

电话：0728-5342252

传真：0728-5342254

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天门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毕

业生就业办公室

档案转递名称：天门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毕

业生就业办公室

天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办公

室

地址：天门市文学泉路 39 号

邮编：431700

电话：0728-5223587

传真：0728-5223587

宜昌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宜昌市教育局

档案转递名称：宜昌市教育局

宜昌市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

地址：宜昌市体育场路 27 号

邮编：443000

电话：0717-6446537

传真：0717-6446537

荆门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荆门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档案转递名称：荆门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荆门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地址：荆门市金虾路 11-13 号

邮编：4480000

电话：0724-2346678

传真：0724-2341155

孝感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孝感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档案转递名称：孝感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孝感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地址：孝感市交通大道 266 号

邮编：432000

电话：0712-2327579

传真：0712-2327579

黄冈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黄冈市大中专毕

业生分配办公室

档案转递名称：黄冈市大中专毕

业生分配办公室

黄冈市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

地址：黄冈市赤壁大道 83 号

邮编：438000

电话：0713-8813446

传真：0713-8813446

咸宁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咸宁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档案转递名称：咸宁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咸宁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地址：咸宁市长安大道 286 号

邮编：437100

电话：0715-8235970

随州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随州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档案转递名称：随州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随州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地址：舜井大道南端 82 号

邮编：441300

电话：0722-3222566

传真：0722-322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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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潜江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

心

档案转递名称：潜江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

心

潜江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潜江市建设街 78 号

邮编：433100

电话：0728-6242736

传真：0728-6242736

仙桃市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仙桃市教育局

档案转递名称：仙桃市教育局大

中专毕业生就业

指导办公室

仙桃市教育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地址：仙桃市仙桃大道 10 号

邮编：433000

电话：0728-3319695

传真：0728-3319990

恩施州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恩施州人才交流

中心

档案转递名称：恩施州人才交流

中心

恩施州人才交流中心

地址：恩施市东风大道 236 号水映华庭 2 号楼

2 楼

邮编：445000

电话：0718-8252313 8245539

神农架

师范类、非师范类

派遣单位名称：神农架林区人才

中心

档案转递名称：神农架林区人才

中心

神农架林区人才中心

地址：神农架松柏镇常青路 9号

邮编：442400

电话：0719-3337279

传真：0719-333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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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户档托管常见问题解答

1.我想把档案托管到湖北人力资源中心，我要怎么做？

答：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人力资源中心”，菜单栏“户档托管→

应届生托管申请”按提示如实填写信息。（请在提交托管申请后，下载

彩印接收函交给学校辅导员或校就业指导中心。档案托管单位名称为：

湖北人力资源中心，单位代码：9204）

2.我想托管户口，我需要做什么？

答：户口托管到我中心的前提条件必须是跟武汉市的用人单位或企

业签订就业协议。

托管流程：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人力资源中心”户档托管→应届

生托管申请，按流程操作提交申请后将自动生成的接收函彩色打印出来

交给学校，同时告诉学校您的档案去向，并且在 2021 年 09 月 15 日之前

将以下材料准备齐全后递交至本中心窗口方完成户口托管手续。

落户材料：

（1）《就业报到证》（抬头必须为“湖北人力资源中心”）：

（2）《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需在学信网下载）；

（3）毕业证复印件（A4）；

（4）身份证复印件（A4）；

（5）与武汉市用人单位签署的《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

书；

（6）一寸登记照片 3 张（不分红蓝底）；

（7）上学期间户口已迁至学校的毕业生提供《户口登记表》（找学

校户籍科领取）

湖北省内户籍在上学期间未迁移至学校的毕业生，需提供家庭户口

本首页复印件及本人页复印件（A4）。

湖北省外户籍在上学期间未迁移至学校的毕业生需持《就业报到

证》回户籍地派出所开具《户口迁移证》。

《户口迁移证》注意事项：

迁移原因须注明为：“大中专生毕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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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往地址须注明为：“湖北省武汉市”或“湖北人力资源中心”。

3.我想托管我的党员关系该怎么办？

答：接上级党委通知，本中心不再接收党员组织关系托管，可将党

员组织关系转接至现居住地所在党支部或工作单位党支部。

4.我填完申请之后忘记保存接收函了，现在可以去哪里找到这个接

收函呢？

答：打开微信公众号-湖北人力资源中心-户档托管-应届生托管申请

修改，输入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即可找回接收函。

5.户档托管收费吗？托管有期限吗？

答：户口、档案托管都是免费的，没有期限限制。

6.托管到湖北人力资源中心的户口是什么性质的？

答：属于武汉市中心城区集体户口。

7.档案托管到湖北人力资源中心可以计算工龄吗？

答：根据（人社厅发【2016】75 号文件）已取消转正定级手续，工

龄是根据社保实际缴纳年限来计算的。

8.档案托管到湖北人力资源中心的收件地址、电话是多少？

答：办公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 815 号，光谷人才港三

楼 C区。

电话：027-87326860

9.我可以只托管我的户口吗？

答：不可以，我中心不接收户口单独托管，必须和档案同时托管才

能接收。

10.如何查询我的户档托管状态？

答：应届毕业生请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湖北人力资源中心”菜单栏

“户档托管→托管状态查询”即可查询本人档案、户口托管到档状态。

11.档案托管后想要转出怎么办理？

答：本人携带身份证及接收方单位开具的调档函原件来中心窗口办

理转出手续即可。专升本、考研的学生可凭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办理转

出手续。委托他人办理的还另需提供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人授权委

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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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户口托管成功后可以办理新的身份证吗？

答：凭有效证件到窗口借出户口前往派出所办理新身份证即可。

13.我在湖北人力资源中心办理了户口档案托管，但是我现在有地方

接收我的户口和档案了，可以取消托管吗？

答：本人致电或选择 QQ、微信联系湖北人力资源中心工作人员提供

相关信息。取消托管

即可。A

第七部分 附件

一、《毕业生就业证明》

二、《普通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自由职业登记表》

三、《个人办理（报到证）申请表》

四、《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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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证明
学号：

毕

业

生

填

写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学 历

联系方式 E-mail

通讯地址 邮 编

用

人

单

位

填

写

单位名称

（签章）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单位邮箱

单位性质
□机关 □科研设计单位 □高等教育单位 □中等、初等教育单位 □医疗卫生

单位 □其他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三资企业 □其他企业 □其他

单位所在

行业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

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国际组织 □军队

工作职位

类别

□公务员 □科学研究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 □农林牧渔业技术人员 □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经济业务人员 □金融业务人员 □法律专业人员 □教学人员 □文学艺术工作

人员 □体育工作人员 □新闻出版和文化工作人员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和有关人员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军人 □其他人员

到岗时间 年 月 日 拟聘用期限 个月

学

校

填

写

院（系）审核：

签 章

年 月 日

学校毕业生就业部门审核：

签 章

年 月 日

说明：1、此证明仅作毕业生就业人数统计用，适用于有具体就业单位，但无法签订正式就

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的毕业生。

2、表中各项内容须如实填写，经学校和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方能纳入已就业人数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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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毕业生自由职业登记表

学校名称： 学号：

姓 名 性 别 □男 □女

所获学历 □专科（高职） □本科 □硕士 □博士

所学专业

离校后联系方式

工作内容(或行业)

工作地点 省(区) 市(州)

入学前户口所在地 省(区) 市(州)

本人声明

本着诚信原则，本人以上填写信息完全真实。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审核

签 章

年 月 日

学校毕业生就业部门审

核

签 章

年 月 日

说明：

1、自由职业：指以个体劳动为主的一类职业，如作家、自由撰稿人、翻译工作者、中介服

务工作者、某些艺术工作者等；

2、自由职业的毕业生离校前必须填写此表；

3、学校可以在基本信息项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内容和项目；

4、学校应妥善保管每位毕业生填写的登记表表并注意保密,保存期限二年，超过保存期后予

以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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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办理《报到证》申请表

学

校代码：

说明：1、此表适用于两年择业期内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办理用；

2、表中有关内容由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填选；

3、特殊情况需学校出具专题报告；

4、省就业指导中心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东一路 15号（湖北工业大

学马房山校区院内，可乘 503、811、723、317 路公汽到石建村站下，进洪达巷约行

500M即到；或乘 710到荷花村站下；或乘 576、586、729路公汽到黄家湾站下，进洪达

巷约行 1000M即到）。3kx8t8

毕业生

基本情况

姓 名 学 号 毕业年度

学 历
□博士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 □本科毕业生 □专科

高职毕业生

原毕业

去向
□派遣 □待分 □不分 □取消 □升学 □非派遣

申办工程 □派遣 □改派 □《报到证》遗失补办 □《报到证》修改

办理程序

（1）材料准备

派遣：需所附材料①或②或⑤，若原毕业去向为取消的还需材料

⑥；

改派：需所附材料①或②或⑤、材料④、材料③（若无就业单位派

回原籍的，此材料可略）；

遗失补办：材料⑦；

《报到证》修改：姓名、性别、专业、学制等内容有误申请更改，

需材料⑥。

（2）上述材料齐备后，学校在《就业办公信息系统》做好相关数

据，学生持本申请及材料到省就业指导中心审核办理；

毕业生将办理好的《报到证》联（有色联）交用人单位办理报到和

落户手续，通知书联（白色联）送档案所在部门，归入档案。

所附材料

□①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或《接收函》；

□②与户口档案托管部门签订的托管协议；

□③与原用人单位解除关系的证明原件；

□④原《报到证》有色联原件；

□⑤证明毕业生原籍的有效证件复印件，如身份证、户口本、户口

迁移证等；

□⑥毕业证复印件；

□⑦证明《报到证》遗失的有效材料或刊登《报到证》遗失声明的

报纸；

 ⑧ 其 它 材 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⑨ 其 它 材 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毕业生工作

部门

意见

就业工作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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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应届生托管流程

关注“湖北人力资源中心”微信公众号—点击主菜单“户

档托管”—点击“应届生托管申请”—填写表格，托管户口需

同时勾选档案和户口—将生成的人事关系接收函电子版交给学

校毕业生创业就业指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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